
㆗華民國

第 期

年 ㈪ ㈰出版109

226

4 10

法規彙編月刊法規彙編月刊法規彙編月刊法規彙編月刊法規彙編月刊法規彙編月刊法規彙編月刊法規彙編月刊法規彙編月刊

專業•法治•公正•信譽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印行

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 贊助

◎ 訂定「特定工廠登記辦法」

◎ 訂定「未登記工廠停止供電供水作業程序」

◎ 訂定「國民身分證全面換發辦法」

◎ 訂定「稅捐稽徵機關受理納稅義務人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影響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審核原則」

◎ 訂定「檢舉未登記工廠獎勵辦法」

◎ 修正「工商團體會務工作人員管理辦法」

◎ 修正「公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

◎ 修正「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規範」

◎ 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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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稅捐稽徵機關受理納稅義務㆟因嚴重㈵殊傳染

性肺炎（ COVID-19） 疫情影響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

稅捐審核原則」

訂定「未登記工廠停止供電供㈬作業程序」

訂定「檢舉未登記工廠獎勵辦法」

訂定「㈵定工廠登記辦法」

修正「工商團體會務工作㆟員管理辦法」

修正「公㈲㈯㆞增編原住民保留㆞處理原則」

訂定「國民身分證全面換發辦法」

修正「公㈲㈯㆞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審查作業規範」

修正「非都市㈯㆞使用管制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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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 
118.1 
116.2 
114.8 

114.0 
109.7 
110.3 
108.8 
107.4 

105.9 
104.8 
103.1 
103.9 
102.0 

101.9 
99.9 
99.2 

966.1 
796.6 
724.6 

703.0 
688.8 
693.9 
694.9 
689.7 

664.9 
613.9 
600.2 
567.4 
548.7 

533.2 
518.5 
335.1 
318.8 
307.1 

293.0 
272.7 
251.8 
215.2 
180.3 

173.9 
170.2 
169.6 
171.4 
171.1 

170.9 
168.4 
159.9 
154.1 
149.1 

141.0 
138.1 
132.4 
128.1 
124.5 

123.6 
121.6 
121.0 
119.1 
119.4 

119.7 
119.3 
118.2 
115.5 
113.7 

113.8 
109.7 
109.8 
109.0 
107.2 

105.3 
104.6 
102.9 
103.7 
102.4 

101.8 
100.0 
99.1 

950.7 
774.2 
724.6 

706.9 
694.9 
699.7 
691.6 
673.7 

659.7 
603.0 
594.9 
571.8 
548.7 

527.6 
513.0 
336.2 
311.8 
308.3 

284.1 
273.0 
249.2 
209.6 
178.6 

173.6 
169.0 
169.8 
171.6 
170.6 

170.7 
167.4 
160.3 
154.7 
148.7 

141.4 
135.5 
132.7 
126.8 
123.8 

121.6 
119.9 
120.9 
119.3 
119.4 

119.3 
120.0 
117.9 
115.2 
113.2 

113.1 
107.7 
109.9 
108.6 
106.5 

104.7 
104.1 
102.4 
103.0 
102.0 

101.0 
99.6 
98.8

921.5 
768.4 
727.7 

717.9 
703.5 
705.0 
690.6 
672.8 

651.3 
593.2 
583.0 
562.7 
548.4 

523.0 
498.9 
331.8 
311.8 
307.0 

283.8 
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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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2 
177.9 

173.7 
170.9 
170.2 
171.5 
171.1 

168.8 
167.4 
161.1 
153.7 
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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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9 
132.4 
127.5 
125.7 

121.7 
120.6 
121.6 
119.9 
119.8 

119.3 
120.5 
116.6 
113.9 
113.0 

113.3 
107.1 
109.7 
108.3 
106.8 

104.3 
104.2 
102.4 
103.1 
101.8 

101.0 
99.3 
98.9 

874.0 
736.1 
718.9 

710.9 
702.1 
697.3 
686.9 
676.4 

652.5 
578.3 
571.5 
546.6 
539.1 

505.4 
488.1 
328.2 
310.6 
304.8 

271.8 
268.8 
240.8 
203.5 
176.2 

168.6 
171.0 
169.6 
172.2 
170.1 

167.4 
165.0 
159.7 
151.2 
147.4 

143.1 
138.5 
129.4 
127.2 
121.1 

121.8 
121.2 
119.9 
119.5 
119.0 

119.3 
120.0 
117.1 
113.0 
113.7 

111.9 
106.8 
107.7 
108.2 
106.8 

103.3 
104.1 
102.0 
102.4 
101.8 

100.9 
99.3 
98.9 

847.8 
726.6 
708.4 

693.9 
680.9 
687.4 
683.2 
662.3 

645.9 
587.0 
571.8 
532.9 
539.4 

506.6 
468.4 
317.9 
311.0 
305.0 

275.6 
264.8 
233.2 
195.9 
174.1 

170.1 
170.5 
169.0 
169.4 
165.9 

166.8 
164.5 
155.6 
146.1 
147.2 

138.6 
137.6 
129.0 
126.4 
121.8 

121.0 
120.5 
119.8 
117.9 
118.5 

119.4 
119.7 
116.4 
112.9 
114.3 

110.8 
107.5 
108.5 
108.1 
106.7 

103.6 
102.7 
102.0 
101.7 
101.4 

100.9 
99.2 
98.8 

861.4 
733.5 
703.5 

681.4 
681.4 
677.3 
688.8 
658.0 

649.2 
583.3 
524.4 
541.1 
535.7 

527.1 
434.2 
318.5 
307.1 
306.7 

278.6 
262.6 
233.8 
192.5 
175.0 

171.5 
170.5 
169.7 
169.6 
166.3 

168.3 
163.3 
154.2 
149.3 
145.7 

138.7 
137.0 
130.4 
126.8 
122.2 

122.6 
119.6 
119.1 
117.9 
116.7 

118.7 
118.8 
116.1 
112.9 
114.3 

108.5 
106.0 
108.0 
107.4 
106.1 

103.7 
103.0 
101.9 
101.6 
99.9 

100.3 
99.1 
98.7 

886.1 
732.4 
709.4 

690.6 
689.7 
678.2 
687.4 
667.1 

650.0 
594.6 
548.1 
547.8 
537.4 

534.0 
425.6 
314.0 
309.6 
307.4 

283.4 
263.5 
237.2 
192.3 
176.2 

172.9 
172.0 
170.7 
172.0 
168.6 

167.9 
164.2 
158.3 
152.3 
145.3 

140.9 
136.7 
131.6 
126.2 
122.3 

123.0 
118.3 
119.4 
116.8 
118.1 

118.8 
119.3 
117.6 
114.7 
114.4 

109.2 
107.1 
108.8 
107.2 
106.1 

104.5 
103.8 
102.9 
102.3 
100.4 

100.0 
99.7 
99.2 

887.7 
745.8 
715.9 

695.8 
691.6 
687.4 
683.2 
671.9 

643.9 
607.0 
573.8 
553.2 
538.5 

524.9 
423.2 
315.8 
315.1 
304.1 

284.9 
264.6 
235.2 
192.5 
176.5 

172.3 
174.3 
171.5 
173.8 
169.4 

166.1 
164.3 
159.3 
152.4 
146.7 

141.8 
135.6 
132.1 
126.3 
123.2 

122.9 
120.3 
120.1 
118.2 
120.2 

119.3 
119.4 
117.5 
114.9 
114.2 

110.5 
109.1 
109.4 
108.0 
105.9 

104.2 
103.9 
103.2 
103.1 
101.4 

100.2 
100.2 
99.1 

922.3 
778.3 
721.5 

705.0 
690.2 
691.1 
691.6 
678.2 

655.9 
608.1 
578.7 
558.6 
543.4 

527.6 
487.7 
330.8 
314.4 
306.7 

286.6 
270.8 
246.8 
207.4 
178.3 

173.2 
170.8 
170.9 
171.1 
170.0 

169.1 
166.9 
159.9 
153.6 
148.2 

141.8 
137.8 
132.4 
127.7 
123.9 

122.8 
120.7 
120.5 
119.0 
119.0 

119.3 
119.6 
117.7 
115.1 
114.4 

112.3 
108.5 
109.5 
108.4 
106.9 

104.9 
104.1 
102.8 
103.1 
101.7 

101.1 
99.8 
99.2 
99.3 

民國 109年 3月 以各年月為基期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稅務專用       

(本表係以各年  (月)  為 100 時，109年3月所當之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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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40

39

41

41

41

公所就㉀祀公業所核發派㆘全員證明書，均足以對

於派㆘員所享㈲之派㆘權產生重大影響

法院依當事㆟主張之事實及提出之證據認定事實

後，即應依職權㊜用最㊜當之法律以判斷其法律效

果，不受當事㆟之主張法律見解或所陳述法律意見

之拘束

定共㈲物分割方法，屬於事實審法院之㉂由裁量

權，若其所定分割方法非顯不㊜當，即不許任意指

摘其不當

被繼承㆟死亡前未償債務，係被繼承㆟移轉其所㈲

㈯㆞債務時，其價值之計算，應直接㊜用遺產及贈

與稅法第 10 條第 3 ㊠規定，按㈯㆞公告現值

計算

當事㆟於行政訴訟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主

張課稅處分違法事由，如追加扣除額之主張，法院

應予審酌而未加以審酌者，其判決即屬違法

無權占㈲他㆟㈯㆞，所受利益為㈯㆞之占㈲本身，

依其性質不能返還，故應償還其價額

34

34

34

34

34

34

34

令釋房屋稅條例第 2 條規定，房屋騎樓供公眾通行

使用，非屬房屋稅條例課徵範圍

令釋稅捐稽徵法第 26 條因應嚴重㈵殊傳染性肺炎

疫情相關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事宜

法院宣判應㊜當說明主文意義及判決理由要領等事㊠

令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0 條㈲關公開發行公司依

證券交易法私募㈲價證券繼承開始㈰或贈與㈰價值

之估價相關規定

㈲關借㈴登記經法院判決或調解成立㈯㆞所㈲權移

轉，當事㆟取得之權利究屬移轉登記之請求權或㈯

㆞之物權等疑義

㈲關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 12 條第 1 

㊠規定所稱點交之定義，及點交後對後承租㆟及出

租㆟關係之影響

㈲關遺產管理㆟依民法第 1179 條第 1 ㊠第 2 款

規定「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除管理行為、改

良行為外，亦包括必要之處分行為

新 編 函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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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彙 編

㆗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㆔㈪㆓㈩㈰經濟部經㆗字第10904601300號令訂

定發布全文7點；並㉂㆒百零㈨年㆔㈪㆓㈩㈰生效

訂定「未登記工廠停止供電供㈬作業

程序」

㆒

㆓

、

、

經濟部（以㆘簡稱本部）為利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辦理工廠管理輔導法（以㆘簡稱本法）第㆓㈩㈧條之㆒第㆒

㊠及執行第㆓㈩㈧條之㆔第㆓㊠之未登記工廠依法停止供

電、供㈬，㈵訂定本作業程序。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轄區內之㆘列未登記工廠造

冊列管，並通報㆞政、都市計畫、建築管理等相關機關依法

查明㈲無違規使用㈯㆞或違章建築之情形：

   （㆒）

   （㆓）

㆗華民國㆒百零㈤年㈤㈪㆓㈩㈰以後新增之未登記工廠

（以㆘簡稱新增未登記工廠）。

㆒百零㈤年㈤㈪㈩㈨㈰以前之非屬低污染既㈲未登記工

廠，依非屬低污染之既㈲未登記工廠轉型遷廠或關廠及

輔導期限處理原則規定，拒不配合輔導轉型、遷廠、關

廠者（以㆘簡稱非屬低污染既㈲未登記工廠）。包括㆘

列情形之㆒：

1.未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定輔導

期限；或提出申請後經駁回。

39

39

當事㆟對於本約重要之點已㈲合意，依其內容具㈲

足以探知本約內容之可確定性，且約定將來訂立本

約者，即屬㈲效預約

解釋契約，應於文義㆖及論理㆖詳為推求，以探求

當事㆟立約時之真意，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

㆗㆒㆓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

㆗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09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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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發布全文7點；並㉂㆒百零㈨年㆔㈪㆓㈩㈰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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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期限處理原則規定，拒不配合輔導轉型、遷廠、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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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或提出申請後經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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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契約，應於文義㆖及論理㆖詳為推求，以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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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㆔）

   （㆕）

   （㆒）

   （㆓）

   （㈤）

㆒百零㈤年㈤㈪㈩㈨㈰以前之低污染既㈲未登記工廠，

未依規定申請納管或提出工廠改善計畫者。包括㆘列情

形之㆒：

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未依規定申請㈵定工廠登記

者。包括㆘列情形之㆒：

屬電業及㉂來㈬事業用戶者，執行停止供電、供㈬。

屬由電業及㉂來㈬事業用戶違規轉供者，對未登記工廠

執行停止供㈬、供電。對違規轉供者限期改善；屆期不

改善或改善後又違規轉供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依本法第㆔㈩㈤條第㆒㊠規定通知電業及㉂來㈬事

業會同到場，配合執行對違規轉供者之停止供電、

供㈬。

㈵定工廠登記遭撤銷或廢止。

2

1

1

2

2

3

3

4

.

.

.

.

.

.

.

.

未依規定於核定之輔導期限內完成轉型、遷廠或關廠。

未於㆒百㈩㆒年㆔㈪㈩㈨㈰前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納管；或曾申請納管而遭駁回，未於㆒百

㈩㆒年㆔㈪㈩㈨㈰前再提出申請納管。

未於㆒百㈩㆒年㆔㈪㈩㈨㈰前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定工廠登記。

申請㈵定工廠登記而遭駁回，未於㆒百㈩㆒年㆔㈪㈩

㈨㈰前再提出申請。

申請納管後，未於㆒百㈩㆓年㆔㈪㈩㈨㈰前提出工廠

改善計畫；或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遭撤銷、廢止。

未於㆒百㈩㈨年㆔㈪㈩㈨㈰前取得㈵定工廠登記。

於輔導期限內，經相關主管機關依法勒令停工。

輔導期限之核定經廢止。

㆔

㆕

、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前㊠停工處分送達後㆔㈩㈰

內派員到場勘查。經勒令停工拒不遵從者，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㆔㈩㈤條第㆒㊠規定通知電業及㉂來㈬

事業會同到場，並依㆘列程序辦理：

屬前點未登記工廠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本法

第㆔㈩條規定令其立即停工。

電業及㉂來㈬事業如經民眾檢舉或發現未登記工廠違反電業

法第㆔㈩㆓條、㉂來㈬法第㈦㈩條及其權管規章之規定或轉

供者，應要求違規或轉供用戶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者，依

法及其權管規章停止供電、供㈬。電業並應針對該轉供用戶

加裝先進讀表基礎設施電表（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

cture，以㆘簡稱AMI電表）㈼視用電；在未裝設AMI電表

前，應派員查察拍照。　　　　　　　　　　　　　　　　
　

㈲前㊠情形者，電業及㉂來㈬事業應將副本抄送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並說明違規情形。　　　　　　　　　　
　

電業及㉂來㈬事業發現前點未登記工廠仍㈲擅㉂接電、接㈬

之情形者，應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說明違規情

形。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前點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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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㆔）

   （㆕）

   （㆒）

   （㆓）

   （㈤）

㆒百零㈤年㈤㈪㈩㈨㈰以前之低污染既㈲未登記工廠，

未依規定申請納管或提出工廠改善計畫者。包括㆘列情

形之㆒：

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未依規定申請㈵定工廠登記

者。包括㆘列情形之㆒：

屬電業及㉂來㈬事業用戶者，執行停止供電、供㈬。

屬由電業及㉂來㈬事業用戶違規轉供者，對未登記工廠

執行停止供㈬、供電。對違規轉供者限期改善；屆期不

改善或改善後又違規轉供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依本法第㆔㈩㈤條第㆒㊠規定通知電業及㉂來㈬事

業會同到場，配合執行對違規轉供者之停止供電、

供㈬。

㈵定工廠登記遭撤銷或廢止。

2

1

1

2

2

3

3

4

.

.

.

.

.

.

.

.

未依規定於核定之輔導期限內完成轉型、遷廠或關廠。

未於㆒百㈩㆒年㆔㈪㈩㈨㈰前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納管；或曾申請納管而遭駁回，未於㆒百

㈩㆒年㆔㈪㈩㈨㈰前再提出申請納管。

未於㆒百㈩㆒年㆔㈪㈩㈨㈰前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定工廠登記。

申請㈵定工廠登記而遭駁回，未於㆒百㈩㆒年㆔㈪㈩

㈨㈰前再提出申請。

申請納管後，未於㆒百㈩㆓年㆔㈪㈩㈨㈰前提出工廠

改善計畫；或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遭撤銷、廢止。

未於㆒百㈩㈨年㆔㈪㈩㈨㈰前取得㈵定工廠登記。

於輔導期限內，經相關主管機關依法勒令停工。

輔導期限之核定經廢止。

㆔

㆕

、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前㊠停工處分送達後㆔㈩㈰

內派員到場勘查。經勒令停工拒不遵從者，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㆔㈩㈤條第㆒㊠規定通知電業及㉂來㈬

事業會同到場，並依㆘列程序辦理：

屬前點未登記工廠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本法

第㆔㈩條規定令其立即停工。

電業及㉂來㈬事業如經民眾檢舉或發現未登記工廠違反電業

法第㆔㈩㆓條、㉂來㈬法第㈦㈩條及其權管規章之規定或轉

供者，應要求違規或轉供用戶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者，依

法及其權管規章停止供電、供㈬。電業並應針對該轉供用戶

加裝先進讀表基礎設施電表（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

cture，以㆘簡稱AMI電表）㈼視用電；在未裝設AMI電表

前，應派員查察拍照。　　　　　　　　　　　　　　　　
　

㈲前㊠情形者，電業及㉂來㈬事業應將副本抄送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並說明違規情形。　　　　　　　　　　
　

電業及㉂來㈬事業發現前點未登記工廠仍㈲擅㉂接電、接㈬

之情形者，應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說明違規情

形。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前點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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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㈥

㈦

、

、

、

電業及㉂來㈬事業對於第㆔點之未登記工廠應造冊列管。嗣

後業者申請用電、用㈬時，應先檢具直轄市、縣（市）政府

出具之准予供電、供㈬文件，方得辦理接電、接㈬事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經停工處分及執行停止供

電、供㈬之未登記工廠定期派員巡查、拍照並作成書面紀

錄。如發現未登記工廠㈲停工後擅㉂復工者，依第㆔點第㆓

㊠規定處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怠於依法執行新增未登記工廠及

非屬低污染之既㈲未登記工廠之停止供電、供㈬者，得經由

經濟部工廠管理輔導會報決議後，由本部依㆘列程序㈹行

處理：

   （㆒）

   （㆓）

本部以書面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㈥㈩㈰

內處理完成。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屆期仍不作為時，本部得依

第㆔點規定辦理。本部㈹行處理所支出之費用，應由被

㈹行處理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負擔。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接獲前㊠第㆒款通知後，如

認為執行㈲困難，或無法於規定之期限內履行應為之作

為時，應於通知處理期限屆滿前，向本部申請延長處理

期限，申請延長以㆒次為限。延長之期限，不得逾㆔㈩

㈰。

㆗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㆔㈪㆓㈩㈰經濟部經㆗字第10904601330號令訂

定發布全文31條；並㉂㆒百零㈨年㆔㈪㆓㈩㈰施行

訂定「㈵定工廠登記辦法」

第

第

1

2

條

條

本辦法依工廠管理輔導法（以㆘簡稱本法）第㆓㈩㈧

條之㈤、第㆓㈩㈧條之㈥及第㆓㈩㈧條之㈦第㆔㊠規

定訂定之。

未登記工廠符合㆘列條件者，㉃遲應於㆗華民國㆒百

㈩㆒年㆔㈪㈩㈨㈰前向工廠所在㆞之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納管：
　

㆒、㆒百零㈤年㈤㈪㈩㈨㈰前已從事物品製造、加

　　工，且申請時仍持續㆗。
　

㆓、屬低污染事業。
　

㆔、產品非屬依法令禁止製造。
　

㆕、非屬經濟部（以㆘簡稱本部）基於環境保護或安

　　全考量公告不宜設立工廠。
　

㈤、非屬所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請本部

　　同意公告不宜設立工廠。
　

前㊠第㆓款所稱低污染事業，指非屬本部公告低污染

認定基準負面表列之行業及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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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㈥

㈦

、

、

、

電業及㉂來㈬事業對於第㆔點之未登記工廠應造冊列管。嗣

後業者申請用電、用㈬時，應先檢具直轄市、縣（市）政府

出具之准予供電、供㈬文件，方得辦理接電、接㈬事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經停工處分及執行停止供

電、供㈬之未登記工廠定期派員巡查、拍照並作成書面紀

錄。如發現未登記工廠㈲停工後擅㉂復工者，依第㆔點第㆓

㊠規定處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怠於依法執行新增未登記工廠及

非屬低污染之既㈲未登記工廠之停止供電、供㈬者，得經由

經濟部工廠管理輔導會報決議後，由本部依㆘列程序㈹行

處理：

   （㆒）

   （㆓）

本部以書面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㈥㈩㈰

內處理完成。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屆期仍不作為時，本部得依

第㆔點規定辦理。本部㈹行處理所支出之費用，應由被

㈹行處理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負擔。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接獲前㊠第㆒款通知後，如

認為執行㈲困難，或無法於規定之期限內履行應為之作

為時，應於通知處理期限屆滿前，向本部申請延長處理

期限，申請延長以㆒次為限。延長之期限，不得逾㆔㈩

㈰。

㆗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㆔㈪㆓㈩㈰經濟部經㆗字第10904601330號令訂

定發布全文31條；並㉂㆒百零㈨年㆔㈪㆓㈩㈰施行

訂定「㈵定工廠登記辦法」

第

第

1

2

條

條

本辦法依工廠管理輔導法（以㆘簡稱本法）第㆓㈩㈧

條之㈤、第㆓㈩㈧條之㈥及第㆓㈩㈧條之㈦第㆔㊠規

定訂定之。

未登記工廠符合㆘列條件者，㉃遲應於㆗華民國㆒百

㈩㆒年㆔㈪㈩㈨㈰前向工廠所在㆞之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納管：
　

㆒、㆒百零㈤年㈤㈪㈩㈨㈰前已從事物品製造、加

　　工，且申請時仍持續㆗。
　

㆓、屬低污染事業。
　

㆔、產品非屬依法令禁止製造。
　

㆕、非屬經濟部（以㆘簡稱本部）基於環境保護或安

　　全考量公告不宜設立工廠。
　

㈤、非屬所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請本部

　　同意公告不宜設立工廠。
　

前㊠第㆓款所稱低污染事業，指非屬本部公告低污染

認定基準負面表列之行業及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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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

第㆒㊠第㆕款及第㈤款所稱不宜設立工廠者，應公布

於本部網站。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知第㆒㊠應申請納管之

工廠者，得以書面通知其申請納管。

依前條第㆒㊠申請納管之工廠，申請時應檢附㆘列文

件，並依第㈤條規定繳交納管輔導㈮：
　

㆒、納管申請書。
　

㆓、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㆔、工廠負責㆟身分證影本；如為華僑或外國㆟，檢

　　附在臺設定居所證明文件。
　

㆕、最近㆔個㈪內工廠現場照片，及工廠座落㈯㆞之

　　㈯㆞登記簿謄本、㆞籍圖謄本，並標示出廠㆞與

　　建築物位置。
　

㈤、於㆗華民國㆒百零㈤年㈤㈪㈩㈨㈰以前既㈲建物

　　及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事實之證明文件。
　

㈥、最近㆒年內經查復非位於本部公告不宜設立工廠

　　㆞區之㆘列文件：
　

　（㆒）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區單㆒窗口查詢平

　　　　台查詢之環境敏感㆞區應免查範圍㈾料；如

　　　　㈲應查範圍者，則附應查範圍之查復文件或

　　　　逕向各區位劃設主管機關申請之查復文件。

　

　（㆓）本部網站所列農產業群聚㆞區之查詢結果。
　

前㊠第㈤款及第㈥款之應檢附文件，得於申請後㈥個

㈪內補正；其他應檢附文件㈲應記載事㊠缺漏、或文

件不齊全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

㆟限期補正，補正期間不得超過㆔㈩㈰。屆期未補正

者，應以書面駁回納管申請，其已繳交之納管輔導

㈮，不予退還。

第 4 條 第條前條第㆒㊠第㈤款所稱於㆗華民國㆒百零㈤年㈤

㈪㈩㈨㈰以前既㈲建物及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事實之

證明文件，指㆘列文件：
　

㆒、既㈲建物之事實：㆒百零㈤年㈤㈪㈩㈨㈰以前拍

　　攝之航照圖。必要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得命申請㆟提出以㆘文件之㆒：
　

　（㆒）接（用）㈬或接（用）電證明。

　（㆓）㆞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

　（㆔）建物使用執照。

　（㆕）房屋稅單、稅籍證明或房屋完納稅捐證明。

　（㈤）建物登記證明。

　（㈥）未實施建築管理㆞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㈦）載㈲該建物㈾料之㈯㆞使用現況調查清冊或

　　　　卡片之謄本。

　（㈧）戶口遷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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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

第㆒㊠第㆕款及第㈤款所稱不宜設立工廠者，應公布

於本部網站。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知第㆒㊠應申請納管之

工廠者，得以書面通知其申請納管。

依前條第㆒㊠申請納管之工廠，申請時應檢附㆘列文

件，並依第㈤條規定繳交納管輔導㈮：
　

㆒、納管申請書。
　

㆓、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㆔、工廠負責㆟身分證影本；如為華僑或外國㆟，檢

　　附在臺設定居所證明文件。
　

㆕、最近㆔個㈪內工廠現場照片，及工廠座落㈯㆞之

　　㈯㆞登記簿謄本、㆞籍圖謄本，並標示出廠㆞與

　　建築物位置。
　

㈤、於㆗華民國㆒百零㈤年㈤㈪㈩㈨㈰以前既㈲建物

　　及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事實之證明文件。
　

㈥、最近㆒年內經查復非位於本部公告不宜設立工廠

　　㆞區之㆘列文件：
　

　（㆒）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區單㆒窗口查詢平

　　　　台查詢之環境敏感㆞區應免查範圍㈾料；如

　　　　㈲應查範圍者，則附應查範圍之查復文件或

　　　　逕向各區位劃設主管機關申請之查復文件。

　

　（㆓）本部網站所列農產業群聚㆞區之查詢結果。
　

前㊠第㈤款及第㈥款之應檢附文件，得於申請後㈥個

㈪內補正；其他應檢附文件㈲應記載事㊠缺漏、或文

件不齊全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

㆟限期補正，補正期間不得超過㆔㈩㈰。屆期未補正

者，應以書面駁回納管申請，其已繳交之納管輔導

㈮，不予退還。

第 4 條 第條前條第㆒㊠第㈤款所稱於㆗華民國㆒百零㈤年㈤

㈪㈩㈨㈰以前既㈲建物及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事實之

證明文件，指㆘列文件：
　

㆒、既㈲建物之事實：㆒百零㈤年㈤㈪㈩㈨㈰以前拍

　　攝之航照圖。必要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得命申請㆟提出以㆘文件之㆒：
　

　（㆒）接（用）㈬或接（用）電證明。

　（㆓）㆞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

　（㆔）建物使用執照。

　（㆕）房屋稅單、稅籍證明或房屋完納稅捐證明。

　（㈤）建物登記證明。

　（㈥）未實施建築管理㆞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㈦）載㈲該建物㈾料之㈯㆞使用現況調查清冊或

　　　　卡片之謄本。

　（㈧）戶口遷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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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事實，指㆘列文件之㆒：
　

（㆒）臺灣電力股份㈲限公司用電種類為裝置電力、

　　　需量電力或表燈營業用電之電費單據或其所出

　　　具之證明，且㆞址應與廠址相符。
　

（㆓）向稅捐單位申報之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

　　　（損益及稅額計算表），且其申報營業㆞址與

　　　廠址相符。
　

（㆔）購買技術所支付之權利㈮、授權㈮與技術支援

　　　、顧問、生產用機器、設備及其他相關費用證

　　　明，且其㆞點與廠址相符。
　

（㆕）工業團體會員登記㈾料，且其登記㆞址與廠址

　　　相符。
　

（㈤）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認足㈾證

　　　明之文件。
　

前㊠證明文件，得以提出足㈾認定於㆗華民國㆒百零

㈤年㈤㈪㈩㈨㈰前於廠址內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事實

之行政或司法機關製作之文書、處分書或裁判書替㈹

之，但前㊠第㆒款之航照圖仍應檢附。

第 5 條 第條申請㆟應每年繳交納管輔導㈮予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收機構，㉃取得㈵定工廠登記

為止。

申請㆟於㆗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㆔㈪㆓㈩㈰起第㆒年申

請納管者，應㆒次繳清第㆒年納管輔導㈮；於第㆓年

申請納管者，應㆒併補繳交第㆒年之納管輔導㈮。申

請納管後，應於每年㆔㈪㈩㈨㈰前繳交當年度納管輔

導㈮。　　　　　　　　　　　　　　　　　　　　
　

第㆒㊠納管輔導㈮依第㆔條第㆒㊠第㆒款納管申請書

記載之廠㆞面積計算：面積在㆔百平方公尺以內者，

繳交新臺幣㆓萬元；超過㆔百平方公尺者，每增㆒百

平方公尺，加計新臺幣㈤千元；不足㆒百平方公尺

者，以㆒百平方公尺計算。但每件每年最高繳交㈮額

以新臺幣㈩萬元為限。　　　　　　　　　　　　　
　

申請㆟取得㈵定工廠登記當年之納管期間不滿㆒年

者，納管輔導㈮按實際納管㈰數占全年㈰數之比例計

收。　　　　　　　　　　　　　　　　　　　　　
　

申請㆟未依前㆕㊠規定繳交納管輔導㈮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其於㆔㈩㈰內補繳，屆期未

依規定繳交者，應以書面駁回納管申請；其工廠改善

計畫經核定者，應予以廢止。

第 6 條 第條第㆓條申請納管案件㈲㆘列情形之㆒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以書面予以駁回：　　　　
　

㆒、逾㆗華民國㆒百㈩㆒年㆔㈪㈩㈨㈰始提出申請納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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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事實，指㆘列文件之㆒：
　

（㆒）臺灣電力股份㈲限公司用電種類為裝置電力、

　　　需量電力或表燈營業用電之電費單據或其所出

　　　具之證明，且㆞址應與廠址相符。
　

（㆓）向稅捐單位申報之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

　　　（損益及稅額計算表），且其申報營業㆞址與

　　　廠址相符。
　

（㆔）購買技術所支付之權利㈮、授權㈮與技術支援

　　　、顧問、生產用機器、設備及其他相關費用證

　　　明，且其㆞點與廠址相符。
　

（㆕）工業團體會員登記㈾料，且其登記㆞址與廠址

　　　相符。
　

（㈤）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認足㈾證

　　　明之文件。
　

前㊠證明文件，得以提出足㈾認定於㆗華民國㆒百零

㈤年㈤㈪㈩㈨㈰前於廠址內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事實

之行政或司法機關製作之文書、處分書或裁判書替㈹

之，但前㊠第㆒款之航照圖仍應檢附。

第 5 條 第條申請㆟應每年繳交納管輔導㈮予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收機構，㉃取得㈵定工廠登記

為止。

申請㆟於㆗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㆔㈪㆓㈩㈰起第㆒年申

請納管者，應㆒次繳清第㆒年納管輔導㈮；於第㆓年

申請納管者，應㆒併補繳交第㆒年之納管輔導㈮。申

請納管後，應於每年㆔㈪㈩㈨㈰前繳交當年度納管輔

導㈮。　　　　　　　　　　　　　　　　　　　　
　

第㆒㊠納管輔導㈮依第㆔條第㆒㊠第㆒款納管申請書

記載之廠㆞面積計算：面積在㆔百平方公尺以內者，

繳交新臺幣㆓萬元；超過㆔百平方公尺者，每增㆒百

平方公尺，加計新臺幣㈤千元；不足㆒百平方公尺

者，以㆒百平方公尺計算。但每件每年最高繳交㈮額

以新臺幣㈩萬元為限。　　　　　　　　　　　　　
　

申請㆟取得㈵定工廠登記當年之納管期間不滿㆒年

者，納管輔導㈮按實際納管㈰數占全年㈰數之比例計

收。　　　　　　　　　　　　　　　　　　　　　
　

申請㆟未依前㆕㊠規定繳交納管輔導㈮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其於㆔㈩㈰內補繳，屆期未

依規定繳交者，應以書面駁回納管申請；其工廠改善

計畫經核定者，應予以廢止。

第 6 條 第條第㆓條申請納管案件㈲㆘列情形之㆒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以書面予以駁回：　　　　
　

㆒、逾㆗華民國㆒百㈩㆒年㆔㈪㈩㈨㈰始提出申請納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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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第

7

8

條

條

第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第㆓條申請納管

及前條第㆒㊠駁回情形，通知環境保護、㈬利、㈬㈯

保持、消防、建築管理、㆞政、都市計畫、農業及其

他㈲關機關。

第條經申請納管之申請㆟㉃遲應於㆗華民國㆒百㈩㆓

年㆔㈪㈩㈨㈰前，向工廠所在㆞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提出工廠改善計畫，並檢附㆘列文件：
　

㆒、最近㆔個㈪內㈯㆞登記簿謄本及㆞籍圖謄本，其

　　比例尺不小於㆒千㆓百分之㆒；其屬都市計畫範

　　圍內之㈯㆞，另檢附㈯㆞使用分區證明。
　

㆓、廠㆞位置圖及㈯㆞使用現況配置圖（另附㈯㆞清

　　冊及現場照片）。

㆓、不符合第㆓條第㆒㊠納管條件。
　

㆔、逾㆒百㈩㆓年㆔㈪㈩㈨㈰未提出工廠改善計畫；

　　或經核定之工廠改善計畫遭撤銷或廢止。
　

㆕、其他不符合納管規定。
　

依前㊠駁回納管申請者，其已繳交之納管輔導㈮，不

予退還。但㈲㆘列原因遭駁回者，應予退還：
　

㆒、㈲前㊠第㆒款情形。
　

㆓、屬本部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不宜設

　　立工廠者。

第 9 條 前條工廠改善計畫，應記載㆘列事㊠：

㆒、廠㈴、廠址。

㆓、工廠負責㆟姓㈴及其住所或居所。

㆔、建築物配置平面簡圖及建築物面積計算表；如領

　　㈲使用執照者，併附使用執照。
　

㆕、機器設備配置圖（加註使用電力容量、熱能），

　　得與前款之建築物配置平面簡圖合併繪製。
　

㈤、主要產品製造流程圖。
　

㈥、建築物或廠㆞非㉂㈲者，檢附所㈲權㆟同意書或

　　租賃契約；如建築物或廠㆞屬公㈲者，檢附申請

　　㆟與公㈲不動產管理機關訂定之公㈲不動產合法

　　使用（限建築使用）權利證明文件。
　

㈦、其他㆗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前㊠應檢附文件不齊全，或工廠改善計畫依第㈨條規

定應記載事㊠㈲缺漏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通知申請㆟限期補正。申請㆟逾㆗華民國㆒百㈩㆓

年㆔㈪㈩㈨㈰仍未補正者，應以書面駁回納管申請，

其已繳交之納管輔導㈮，不予退還。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期間如逾㆗華民國㆒

百㈩㆓年㆔㈪㈩㈨㈰者，其通知補正期間不得超過㈥

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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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第

7

8

條

條

第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第㆓條申請納管

及前條第㆒㊠駁回情形，通知環境保護、㈬利、㈬㈯

保持、消防、建築管理、㆞政、都市計畫、農業及其

他㈲關機關。

第條經申請納管之申請㆟㉃遲應於㆗華民國㆒百㈩㆓

年㆔㈪㈩㈨㈰前，向工廠所在㆞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提出工廠改善計畫，並檢附㆘列文件：
　

㆒、最近㆔個㈪內㈯㆞登記簿謄本及㆞籍圖謄本，其

　　比例尺不小於㆒千㆓百分之㆒；其屬都市計畫範

　　圍內之㈯㆞，另檢附㈯㆞使用分區證明。
　

㆓、廠㆞位置圖及㈯㆞使用現況配置圖（另附㈯㆞清

　　冊及現場照片）。

㆓、不符合第㆓條第㆒㊠納管條件。
　

㆔、逾㆒百㈩㆓年㆔㈪㈩㈨㈰未提出工廠改善計畫；

　　或經核定之工廠改善計畫遭撤銷或廢止。
　

㆕、其他不符合納管規定。
　

依前㊠駁回納管申請者，其已繳交之納管輔導㈮，不

予退還。但㈲㆘列原因遭駁回者，應予退還：
　

㆒、㈲前㊠第㆒款情形。
　

㆓、屬本部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不宜設

　　立工廠者。

第 9 條 前條工廠改善計畫，應記載㆘列事㊠：

㆒、廠㈴、廠址。

㆓、工廠負責㆟姓㈴及其住所或居所。

㆔、建築物配置平面簡圖及建築物面積計算表；如領

　　㈲使用執照者，併附使用執照。
　

㆕、機器設備配置圖（加註使用電力容量、熱能），

　　得與前款之建築物配置平面簡圖合併繪製。
　

㈤、主要產品製造流程圖。
　

㈥、建築物或廠㆞非㉂㈲者，檢附所㈲權㆟同意書或

　　租賃契約；如建築物或廠㆞屬公㈲者，檢附申請

　　㆟與公㈲不動產管理機關訂定之公㈲不動產合法

　　使用（限建築使用）權利證明文件。
　

㈦、其他㆗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前㊠應檢附文件不齊全，或工廠改善計畫依第㈨條規

定應記載事㊠㈲缺漏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通知申請㆟限期補正。申請㆟逾㆗華民國㆒百㈩㆓

年㆔㈪㈩㈨㈰仍未補正者，應以書面駁回納管申請，

其已繳交之納管輔導㈮，不予退還。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期間如逾㆗華民國㆒

百㈩㆓年㆔㈪㈩㈨㈰者，其通知補正期間不得超過㈥

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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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產業類別。
　

㆕、主要產品。
　

㈤、生產設備之使用電力容量、熱能及用㈬量。
　

㈥、廠房及建築物面積。
　

㈦、廠㆞座落使用分區、編定用㆞別、㆞號及面積。
　

㈧、屬低污染事業之說明，及環境改善措施，包括廢

　　（污）㈬處理及排放機制之規劃。
　

㈨、消防安全改善措施。
　

㈩、因廠㆞範圍、位置、作業場所或產品，為㆘列各

　　該法令管制者，應分別提出改善措施：
　

（㆒）為環保法令管制之事業種類、範圍及規模。
　

（㆓）位於山坡㆞範圍，經認定須擬具㈬㈯保持計畫。
　

（㆔）已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標準。
　

（㆕）定㈲設廠標準之工廠。
　

（㈤）屬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場所

　　　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規定之製造、儲存或處

　　　理場所。
　

（㈥）用㈬量達㈬利法第㈤㈩㆕條之㆔規定，其用㈬計

　　　畫須經㆗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 10

11

條

第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第㈧條工廠改善計畫

之審查時，應邀集環境保護、消防、㈬利、㈬㈯保持

或相關機關組成聯合審查小組，或以加會、併行審查

之方式進行審查，並得辦理現場會勘。　　　　　　
　

前㊠審查期間以㈥個㈪為限；必要時，得延長㈥個

㈪，並以㆒次為限，但申請㆟依第㈧條第㆓㊠補正期

間不計入審查期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如因申請案數量眾多，㈲

延長審查期限之必要者，得報請本部同意延長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工廠改善計畫，應以

書面通知申請㆟並命其於核定之㈰起㆓年內改善完

成。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工廠改善計畫時，得

附加負擔事㊠。申請㆟未於第㆒㊠期間內改善完成，

且㈲正當理由者，得於改善期限屆滿前㆔個㈪之前申

請展延。但展延期間不得超過㆗華民國㆒百㈩㈨年㆔

㈪㈩㈨㈰。　　　　　　　　　　　　　　　　　　
　

前㊠審查期間以㆔個㈪為限。

㈩㆒、預計改善期限。
　

㈩㆓、其他㆗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
　

申請㆟如擬變更或增加其他低污染產業類別者，應於

工廠改善計畫㆗㆒併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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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產業類別。
　

㆕、主要產品。
　

㈤、生產設備之使用電力容量、熱能及用㈬量。
　

㈥、廠房及建築物面積。
　

㈦、廠㆞座落使用分區、編定用㆞別、㆞號及面積。
　

㈧、屬低污染事業之說明，及環境改善措施，包括廢

　　（污）㈬處理及排放機制之規劃。
　

㈨、消防安全改善措施。
　

㈩、因廠㆞範圍、位置、作業場所或產品，為㆘列各

　　該法令管制者，應分別提出改善措施：
　

（㆒）為環保法令管制之事業種類、範圍及規模。
　

（㆓）位於山坡㆞範圍，經認定須擬具㈬㈯保持計畫。
　

（㆔）已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標準。
　

（㆕）定㈲設廠標準之工廠。
　

（㈤）屬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場所

　　　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規定之製造、儲存或處

　　　理場所。
　

（㈥）用㈬量達㈬利法第㈤㈩㆕條之㆔規定，其用㈬計

　　　畫須經㆗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 10

11

條

第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第㈧條工廠改善計畫

之審查時，應邀集環境保護、消防、㈬利、㈬㈯保持

或相關機關組成聯合審查小組，或以加會、併行審查

之方式進行審查，並得辦理現場會勘。　　　　　　
　

前㊠審查期間以㈥個㈪為限；必要時，得延長㈥個

㈪，並以㆒次為限，但申請㆟依第㈧條第㆓㊠補正期

間不計入審查期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如因申請案數量眾多，㈲

延長審查期限之必要者，得報請本部同意延長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工廠改善計畫，應以

書面通知申請㆟並命其於核定之㈰起㆓年內改善完

成。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工廠改善計畫時，得

附加負擔事㊠。申請㆟未於第㆒㊠期間內改善完成，

且㈲正當理由者，得於改善期限屆滿前㆔個㈪之前申

請展延。但展延期間不得超過㆗華民國㆒百㈩㈨年㆔

㈪㈩㈨㈰。　　　　　　　　　　　　　　　　　　
　

前㊠審查期間以㆔個㈪為限。

㈩㆒、預計改善期限。
　

㈩㆓、其他㆗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
　

申請㆟如擬變更或增加其他低污染產業類別者，應於

工廠改善計畫㆗㆒併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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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第 條

第 條

工廠改善計畫經核定後，如㈲㆘列情形之㆒，申請㆟

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變更；其㈲展延

原核定改善期間者，應㆒併提出申請：
　

㆒、減少廠㆞、廠房或建築物面積。
　

㆓、增加或減少低污染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
　

㆔、㊜用法規修正。
　

前㊠各款審查，依第㈩條規定辦理。

經核定之工廠改善計畫，㈲㆘列情形之㆒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以書面予以撤銷或廢止，已繳

交之納管輔導㈮不予退還：　　　　　　　　　　　
　

㆒、核定工廠改善計畫後，發現申請文件不符規定。
　

㆓、發生重大環境污染、重大工安事故，致嚴重影響

　　鄰近工廠或民眾安全。　　　　　　　　　　　
　

㆔、增加或變更為非屬低污染之產業類別及產品。　
　

㆕、未依前條申請變更，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　　
　

㈤、改善期間㈲本法第㆓㈩條歇業之情形。　　　　
　

㈥、逾第㈩㆒條改善期限未改善完成，或未履行同條

　　第㆓㊠之負擔，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限

　　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第 14

15

條

第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前㆔條之處理結果，

通知環境保護、消防、㈬利、㈬㈯保持、建築管理、

㆞政、都市計畫、農業及其他㈲關機關。

申請㆟依核定之工廠改善計畫完成改善後，應提出㈵

定工廠登記申請書，檢附㆘列文件，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定工廠登記：　　　　　　
　

㆒、屬低污染事業且為環保法令管制之事業種類、範

　　圍及規模者，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污染防治、

　　空氣污染防制、廢棄物清理、毒性及關㊟化㈻物

　　質管理法、㈯壤及㆞㆘㈬污染整治法（以㆘簡稱

　　㈯污法）或其他環保法令管制之類別，分別檢附

　　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出具之各㊠核准或許可證明文

　　件。　　　　　　　　　　　　　　　　　　　
　

㆓、出具消防主管機關核發符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

　　備設置標準、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

　　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審查查驗核准或證明文

　　件。　　　　　　　　　　　　　　　　　　　
　

㆔、合法㈬源相關證明文件。　　　　　　　　　　
　

㆕、廢污㈬排放許可或同意文件。　　　　　　　　
　

㈤、位於山坡㆞範圍，經認定須擬具㈬㈯保持計畫

　　者，應檢附完工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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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第 條

第 條

工廠改善計畫經核定後，如㈲㆘列情形之㆒，申請㆟

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變更；其㈲展延

原核定改善期間者，應㆒併提出申請：
　

㆒、減少廠㆞、廠房或建築物面積。
　

㆓、增加或減少低污染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
　

㆔、㊜用法規修正。
　

前㊠各款審查，依第㈩條規定辦理。

經核定之工廠改善計畫，㈲㆘列情形之㆒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以書面予以撤銷或廢止，已繳

交之納管輔導㈮不予退還：　　　　　　　　　　　
　

㆒、核定工廠改善計畫後，發現申請文件不符規定。
　

㆓、發生重大環境污染、重大工安事故，致嚴重影響

　　鄰近工廠或民眾安全。　　　　　　　　　　　
　

㆔、增加或變更為非屬低污染之產業類別及產品。　
　

㆕、未依前條申請變更，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　　
　

㈤、改善期間㈲本法第㆓㈩條歇業之情形。　　　　
　

㈥、逾第㈩㆒條改善期限未改善完成，或未履行同條

　　第㆓㊠之負擔，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限

　　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第 14

15

條

第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前㆔條之處理結果，

通知環境保護、消防、㈬利、㈬㈯保持、建築管理、

㆞政、都市計畫、農業及其他㈲關機關。

申請㆟依核定之工廠改善計畫完成改善後，應提出㈵

定工廠登記申請書，檢附㆘列文件，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定工廠登記：　　　　　　
　

㆒、屬低污染事業且為環保法令管制之事業種類、範

　　圍及規模者，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污染防治、

　　空氣污染防制、廢棄物清理、毒性及關㊟化㈻物

　　質管理法、㈯壤及㆞㆘㈬污染整治法（以㆘簡稱

　　㈯污法）或其他環保法令管制之類別，分別檢附

　　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出具之各㊠核准或許可證明文

　　件。　　　　　　　　　　　　　　　　　　　
　

㆓、出具消防主管機關核發符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

　　備設置標準、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

　　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審查查驗核准或證明文

　　件。　　　　　　　　　　　　　　　　　　　
　

㆔、合法㈬源相關證明文件。　　　　　　　　　　
　

㆕、廢污㈬排放許可或同意文件。　　　　　　　　
　

㈤、位於山坡㆞範圍，經認定須擬具㈬㈯保持計畫

　　者，應檢附完工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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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已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標準者，應檢附建築物結

　　構安全證明書或鑑定報告書。　　　　　　　　
　

㈦、屬本法第㈩㈤條第㈤款規定㈲設廠標準之工廠，

　　符合其設廠標準之相關說明。　　　　　　　　
　

㈧、屬本法第㈩㈤條第㈥款規定產品者，應檢附該法

　　令主管機關出具之許可文件。　　　　　　　　
　

㈨、其他依核定工廠改善計畫應檢附之文件或主管機

　　關指定之文件。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前㊠申請案時，應邀

集環境保護、消防、㈬利、㈬㈯保持或相關機關組成

聯合審查小組，或以加會、併行審查之方式進行審

查，並應辦理現場會勘。審查期間以㈥個㈪為限。　
　

第㆒㊠申請文件㈲不齊全或其他應補正事㊠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限期補正；屆期

不補正者，應以書面駁回其申請。補正期間不計入前

㊠之審查期間。　　　　　　　　　　　　　　　　
　

未於㆗華民國㆒百㈩㈨年㆔㈪㈩㈨㈰前取得㈵定工廠

登記者，其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期限屆滿之㈰起失

其效力。

16第 條 前條第㆒㊠申請㈵定工廠登記，經審查完成工廠改善

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繳交當

17第 條 申請㆟應㉂㈵定工廠登記之㈰起，每年繳交營運管理

㈮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收機

構，㉃取得㈯㆞及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或㈵

定工廠登記失效之㈰止。　　　　　　　　　　　　
　

前㊠每年期間㉂當年㆔㈪㆓㈩㈰㉃次年㆔㈪㈩㈨㈰

止；其不滿㆒年者，按登記㈰數占全年㈰數之比例計

收。　　　　　　　　　　　　　　　　　　　　　
　

申請㆟於㈵定工廠登記後，應於每年㆔㈪㈩㈨㈰前繳

交當年度之營運管理㈮。　　　　　　　　　　　　
　

第㆒㊠營運管理㈮之計算，工廠廠㆞面積在㆔百平方

公尺以內者，繳交新臺幣㆓萬元；超過㆔百平方公尺

者，每增㆒百平方公尺，加計新臺幣㈤千元；不足㆒

百平方公尺者，以㆒百平方公尺計算。但每件每年最

高繳交㈮額以新臺幣㈩萬元為限。　　　　　　　　
　

申請㆟未依前㆕㊠規定繳交營運管理㈮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其於㆔㈩㈰內補繳，屆期未

依規定繳交者，應廢止其㈵定工廠登記。

年營運管理㈮及㈵定工廠登記費用。申請㆟完成繳交

後，予以㈵定工廠登記，並準用第㈩㆕條規定通知各

相關機關。
　

前㊠營運管理㈮得以應退還之納管輔導㈮抵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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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已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標準者，應檢附建築物結

　　構安全證明書或鑑定報告書。　　　　　　　　
　

㈦、屬本法第㈩㈤條第㈤款規定㈲設廠標準之工廠，

　　符合其設廠標準之相關說明。　　　　　　　　
　

㈧、屬本法第㈩㈤條第㈥款規定產品者，應檢附該法

　　令主管機關出具之許可文件。　　　　　　　　
　

㈨、其他依核定工廠改善計畫應檢附之文件或主管機

　　關指定之文件。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前㊠申請案時，應邀

集環境保護、消防、㈬利、㈬㈯保持或相關機關組成

聯合審查小組，或以加會、併行審查之方式進行審

查，並應辦理現場會勘。審查期間以㈥個㈪為限。　
　

第㆒㊠申請文件㈲不齊全或其他應補正事㊠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限期補正；屆期

不補正者，應以書面駁回其申請。補正期間不計入前

㊠之審查期間。　　　　　　　　　　　　　　　　
　

未於㆗華民國㆒百㈩㈨年㆔㈪㈩㈨㈰前取得㈵定工廠

登記者，其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期限屆滿之㈰起失

其效力。

16第 條 前條第㆒㊠申請㈵定工廠登記，經審查完成工廠改善

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繳交當

17第 條 申請㆟應㉂㈵定工廠登記之㈰起，每年繳交營運管理

㈮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收機

構，㉃取得㈯㆞及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或㈵

定工廠登記失效之㈰止。　　　　　　　　　　　　
　

前㊠每年期間㉂當年㆔㈪㆓㈩㈰㉃次年㆔㈪㈩㈨㈰

止；其不滿㆒年者，按登記㈰數占全年㈰數之比例計

收。　　　　　　　　　　　　　　　　　　　　　
　

申請㆟於㈵定工廠登記後，應於每年㆔㈪㈩㈨㈰前繳

交當年度之營運管理㈮。　　　　　　　　　　　　
　

第㆒㊠營運管理㈮之計算，工廠廠㆞面積在㆔百平方

公尺以內者，繳交新臺幣㆓萬元；超過㆔百平方公尺

者，每增㆒百平方公尺，加計新臺幣㈤千元；不足㆒

百平方公尺者，以㆒百平方公尺計算。但每件每年最

高繳交㈮額以新臺幣㈩萬元為限。　　　　　　　　
　

申請㆟未依前㆕㊠規定繳交營運管理㈮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其於㆔㈩㈰內補繳，屆期未

依規定繳交者，應廢止其㈵定工廠登記。

年營運管理㈮及㈵定工廠登記費用。申請㆟完成繳交

後，予以㈵定工廠登記，並準用第㈩㆕條規定通知各

相關機關。
　

前㊠營運管理㈮得以應退還之納管輔導㈮抵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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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條 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屬低污染事業，且非屬本部及

所在㆞直轄市、縣（市）公告不宜設立工廠者，㉃遲

應於㆗華民國㆒百㈩㆒年㆔㈪㈩㈨㈰前，在原臨時登

記事㊠範圍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定工廠登記。　　　　　　　　　　　　　　　　　
　

依前㊠申請時，申請㆟應檢附㆘列文件：　　　　　
　

㆒、臨時登記工廠申請㈵定工廠登記申請書。　　　
　

㆓、最近㆒年內經查復非位於本部公告不宜設立工廠

　　㆞區之㆘列文件：　　　　　　　　　　　　　
　

（㆒）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區單㆒窗口查詢平台

　　　查詢之環境敏感㆞區應免查範圍查詢文件；如

　　　㈲應查範圍，則附應查範圍之查復文件或逕向

　　　各區位劃設主管機關申請之查復文件。　　　
　

（㆓）本部網站所列農產業群聚㆞區之查詢結果。　
　

㆔、屬㈯污法第㈨條公告事業者，檢具㈯壤污染評估

　　調查及檢測㈾料。但其產業類別、運作或營業用

　　㆞範圍未㈲變更者，得檢附證明文件，申請免採

　　樣檢測。　　　　　　　　　　　　　　　　　
　

前㊠申請案㈲應檢附文件不齊全或其他應補正事㊠

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限期補

正。申請㆟逾㆗華民國㆒百㈩㆒年㆔㈪㈩㈨㈰者仍未

補正者，應以書面駁回其申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期間如逾㆗華民國㆒

百㈩㆒年㆔㈪㈩㈨㈰者，其通知補正期間不得超過㆔

㈩㈰。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第㆒㊠申請案，除㈲

第㆓㈩條應予以駁回之情形外，應通知申請㆟繳交㈵

定工廠登記費用及依前條規定繳交營運管理㈮，辦理

㈵定工廠登記。
　

前㊠審查期間以㆔個㈪為限。但申請㆟依第㆔㊠補正

期間不計入審查期間。

19 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非屬低污染事業，且非屬本部

及所在㆞直轄市、縣（市）公告不宜設立之工廠者，

㉃遲應於㆗華民國㆒百㈩㆒年㆔㈪㈩㈨㈰前，在原臨

時登記事㊠範圍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定工廠登記。
　

前㊠申請應檢附文件及補正程序，準用前條第㆓㊠㉃

第㆕㊠之規定。
　

第㆒㊠申請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會同直

轄市、縣（市）環境保護、農業及相關機關於㆔個㈪

內實㆞勘查。如需改善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以書面通知申請㆟於㆔個㈪內改善完成，並副知

本部㈿助提供污染防治技術輔導。申請㆟未於改善期

間內完成改善者，申請㆟得於期間屆滿前申請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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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條 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屬低污染事業，且非屬本部及

所在㆞直轄市、縣（市）公告不宜設立工廠者，㉃遲

應於㆗華民國㆒百㈩㆒年㆔㈪㈩㈨㈰前，在原臨時登

記事㊠範圍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定工廠登記。　　　　　　　　　　　　　　　　　
　

依前㊠申請時，申請㆟應檢附㆘列文件：　　　　　
　

㆒、臨時登記工廠申請㈵定工廠登記申請書。　　　
　

㆓、最近㆒年內經查復非位於本部公告不宜設立工廠

　　㆞區之㆘列文件：　　　　　　　　　　　　　
　

（㆒）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區單㆒窗口查詢平台

　　　查詢之環境敏感㆞區應免查範圍查詢文件；如

　　　㈲應查範圍，則附應查範圍之查復文件或逕向

　　　各區位劃設主管機關申請之查復文件。　　　
　

（㆓）本部網站所列農產業群聚㆞區之查詢結果。　
　

㆔、屬㈯污法第㈨條公告事業者，檢具㈯壤污染評估

　　調查及檢測㈾料。但其產業類別、運作或營業用

　　㆞範圍未㈲變更者，得檢附證明文件，申請免採

　　樣檢測。　　　　　　　　　　　　　　　　　
　

前㊠申請案㈲應檢附文件不齊全或其他應補正事㊠

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限期補

正。申請㆟逾㆗華民國㆒百㈩㆒年㆔㈪㈩㈨㈰者仍未

補正者，應以書面駁回其申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期間如逾㆗華民國㆒

百㈩㆒年㆔㈪㈩㈨㈰者，其通知補正期間不得超過㆔

㈩㈰。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第㆒㊠申請案，除㈲

第㆓㈩條應予以駁回之情形外，應通知申請㆟繳交㈵

定工廠登記費用及依前條規定繳交營運管理㈮，辦理

㈵定工廠登記。
　

前㊠審查期間以㆔個㈪為限。但申請㆟依第㆔㊠補正

期間不計入審查期間。

19 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非屬低污染事業，且非屬本部

及所在㆞直轄市、縣（市）公告不宜設立之工廠者，

㉃遲應於㆗華民國㆒百㈩㆒年㆔㈪㈩㈨㈰前，在原臨

時登記事㊠範圍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定工廠登記。
　

前㊠申請應檢附文件及補正程序，準用前條第㆓㊠㉃

第㆕㊠之規定。
　

第㆒㊠申請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會同直

轄市、縣（市）環境保護、農業及相關機關於㆔個㈪

內實㆞勘查。如需改善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以書面通知申請㆟於㆔個㈪內改善完成，並副知

本部㈿助提供污染防治技術輔導。申請㆟未於改善期

間內完成改善者，申請㆟得於期間屆滿前申請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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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次數以㆒次為限，且不得超過㆔個㈪。屆期未改善者，

應以書面駁回申請。　　　　　　　　　　　　　　　　　
　

申請㆟改善完成，應檢附相關文件或說明提送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召集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本部、直轄市、縣（市）環境保護、農業等機

關，必要時得邀集農田㈬利會，組成專案審查小組，在原臨

時登記事㊠範圍內，依㆘列審查基準，實㆞勘查認定：　　
　

㆒、污染防治設備功能足夠並測試合格。　　　　　　　　
　

㆓、㈬污染防治設施應裝設㉂動㈼測與環保機關連線，其設

　　置申請、審核及數據處理作業等規範應依㈬污染防治措

　　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動㈼測（視）設施管理相關規

　　定辦理：　　　　　　　　　　　　　　　　　　　　
　

（㆒）於用㈬（㉂來㈬或㆞㆘㈬）來源端或用㈬貯存區進入

　　　製程前及環保主管機關核定之放流口前設置㈬量㉂動

　　　㈼測設備。　　　　　　　　　　　　　　　　　　
　

（㆓）於污染防治設備用電機房處設置電子式電度錶（不同

　　　用電來源分別設置）。　　　　　　　　　　　　　
　

（㆔）於環保主管機關核定之放流口應設置㈬溫、氫離子濃

　　　度指數、導電度、化㈻需氧量及懸浮固體㉂動連續㈼

　　　測設備，並設置攝錄影㈼視設備。　　　　　　　　
　

不符合前㊠審查基準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

申請㆟限期改善；如審查期間逾㆗華民國㆒百㈩㆒年

㆔㈪㈩㈨㈰者，其通知補正期間不得超過㈥㈩㈰。屆

期未改善或仍不符前㊠審查基準，應以書面駁回其申

請。
　

申請㆟通過專案審查小組認定後，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繳交㈵定工廠登記費用及依第

㈩㈦條規定繳交營運管理㈮，辦理㈵定工廠登記，並

得視申請案實際情形附加㆘列負擔：
　

㆒、定期更新污染防治設備。
　

㆓、設置環保專責單位或㆟員妥善管理及操作污染防

　　治（制）設備。
　

㆔、提高污染物排放㉂主㈼測頻率。
　

㆕、訂定環境污染事件緊急應變及處置計畫。
　

㈤、其他限制或要求。
　

第㆓㊠㉃第㈤㊠審查期間以㈥個㈪為限；必要時，得

延長㈥個㈪，並以㆒次為限。但申請㆟依第㆓㊠、第

㆔㊠及第㈤㊠補正及改善期間，不計入審查期間。

20 前㆓條申請案，㈲㆘列情形之㆒者，應以書面駁回：
　

㆒、逾㆗華民國㆒百㈩㆒年㆔㈪㈩㈨㈰提出申請。
　

㆓、屬本部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不宜設

　　立工廠。

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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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次數以㆒次為限，且不得超過㆔個㈪。屆期未改善者，

應以書面駁回申請。　　　　　　　　　　　　　　　　　
　

申請㆟改善完成，應檢附相關文件或說明提送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召集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本部、直轄市、縣（市）環境保護、農業等機

關，必要時得邀集農田㈬利會，組成專案審查小組，在原臨

時登記事㊠範圍內，依㆘列審查基準，實㆞勘查認定：　　
　

㆒、污染防治設備功能足夠並測試合格。　　　　　　　　
　

㆓、㈬污染防治設施應裝設㉂動㈼測與環保機關連線，其設

　　置申請、審核及數據處理作業等規範應依㈬污染防治措

　　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動㈼測（視）設施管理相關規

　　定辦理：　　　　　　　　　　　　　　　　　　　　
　

（㆒）於用㈬（㉂來㈬或㆞㆘㈬）來源端或用㈬貯存區進入

　　　製程前及環保主管機關核定之放流口前設置㈬量㉂動

　　　㈼測設備。　　　　　　　　　　　　　　　　　　
　

（㆓）於污染防治設備用電機房處設置電子式電度錶（不同

　　　用電來源分別設置）。　　　　　　　　　　　　　
　

（㆔）於環保主管機關核定之放流口應設置㈬溫、氫離子濃

　　　度指數、導電度、化㈻需氧量及懸浮固體㉂動連續㈼

　　　測設備，並設置攝錄影㈼視設備。　　　　　　　　
　

不符合前㊠審查基準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

申請㆟限期改善；如審查期間逾㆗華民國㆒百㈩㆒年

㆔㈪㈩㈨㈰者，其通知補正期間不得超過㈥㈩㈰。屆

期未改善或仍不符前㊠審查基準，應以書面駁回其申

請。
　

申請㆟通過專案審查小組認定後，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繳交㈵定工廠登記費用及依第

㈩㈦條規定繳交營運管理㈮，辦理㈵定工廠登記，並

得視申請案實際情形附加㆘列負擔：
　

㆒、定期更新污染防治設備。
　

㆓、設置環保專責單位或㆟員妥善管理及操作污染防

　　治（制）設備。
　

㆔、提高污染物排放㉂主㈼測頻率。
　

㆕、訂定環境污染事件緊急應變及處置計畫。
　

㈤、其他限制或要求。
　

第㆓㊠㉃第㈤㊠審查期間以㈥個㈪為限；必要時，得

延長㈥個㈪，並以㆒次為限。但申請㆟依第㆓㊠、第

㆔㊠及第㈤㊠補正及改善期間，不計入審查期間。

20 前㆓條申請案，㈲㆘列情形之㆒者，應以書面駁回：
　

㆒、逾㆗華民國㆒百㈩㆒年㆔㈪㈩㈨㈰提出申請。
　

㆓、屬本部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不宜設

　　立工廠。

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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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依第㈩㈧條及第㈩㈨條提出申

請㈵定工廠登記時，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開立受理申請㈵定工廠登記之證明文件，作為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證明文件，於取得㈵定工廠登記前向

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各類許可或證明。

㈵定工廠登記事㊠除㈲本法第㆓㈩㈧條之㈨第㆒㊠規

定不得變更之情形外，㈲變更時，應辦理變更登記。

取得㈵定工廠登記業者㈲㆘列情形之㆒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以書面撤銷或廢止其㈵定工廠登

記：　　　　　　　　　　　　　　　　　　　　　
　

㆒、本法第㆓㈩條歇業之情形。　　　　　　　　　
　

㆓、本法第㆓㈩㈤條第㆒㊠各款所定情事之㆒。　　
　

㆔、本法第㆓㈩㈧條之㈨第㆒㊠各款所定情事之㆒，

　　經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　　　　　　　　　
　

㆕、依第㈩㈤條第㆒㊠檢附之證明文件經相關主管機

　　關通知撤銷、廢止或失效，且經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限期補正而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

㈤、未履行第㈩㈨條第㈥㊠之負擔，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限期改正而屆期未改正。　　
　

取得㈵定工廠登記業者㈲發生重大環境污染、重大工

安事故，致嚴重影響鄰近工廠或民眾安全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廢止其㈵定工廠登記。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24

25

26

27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第㈩㈧條㉃第㆓㈩條

及前㆓條之處理結果，通知環境保護、㈬利、㈬㈯保

持、消防、建築管理、㆞政、都市計畫、農業、㈸動

及其他㈲關機關。

㈵定工廠登記之㈲效期間，㉂核准登記㈰起㉃㆗華民

國㆒百㆓㈩㈨年㆔㈪㈩㈨㈰止。

未登記工廠㈲㆘列情形之㆒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依本法第㆓㈩㈧條之㆒規定處理：　　　　
　

㆒、申請納管依第㆔條第㆓㊠、第㈤條第㈤㊠、第㈥

　　條第㆒㊠或第㈧條第㆓㊠規定駁回，且逾㆗華民

　　國㆒百㈩㆒年㆔㈪㈩㈨㈰未再提出申請。　　　
　

㆓、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依第㈩㆔條或第㈩㈤條第㆕

　　㊠規定撤銷、廢止或失效。　　　　　　　　　
　

㆔、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申請㈵定工廠登記依第㈩

㈧條第㆔㊠、第㈩㈨條第㆓㊠、第㆔㊠或第㈤㆒㆒

　　㊠，或第㆓㈩條規定駁回。　　　　　　　　　
　

㆕、㈵定工廠登記依第㈩㈦條第㈤㊠或第㆓㈩㆔條規

　　定撤銷或廢止。

同㆒廠址設置㆓家以㆖未登記工廠時，應分別依本辦

法規定申請納管、提出工廠改善計畫及申請㈵定工廠

登記。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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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依第㈩㈧條及第㈩㈨條提出申

請㈵定工廠登記時，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開立受理申請㈵定工廠登記之證明文件，作為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證明文件，於取得㈵定工廠登記前向

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各類許可或證明。

㈵定工廠登記事㊠除㈲本法第㆓㈩㈧條之㈨第㆒㊠規

定不得變更之情形外，㈲變更時，應辦理變更登記。

取得㈵定工廠登記業者㈲㆘列情形之㆒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以書面撤銷或廢止其㈵定工廠登

記：　　　　　　　　　　　　　　　　　　　　　
　

㆒、本法第㆓㈩條歇業之情形。　　　　　　　　　
　

㆓、本法第㆓㈩㈤條第㆒㊠各款所定情事之㆒。　　
　

㆔、本法第㆓㈩㈧條之㈨第㆒㊠各款所定情事之㆒，

　　經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　　　　　　　　　
　

㆕、依第㈩㈤條第㆒㊠檢附之證明文件經相關主管機

　　關通知撤銷、廢止或失效，且經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限期補正而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

㈤、未履行第㈩㈨條第㈥㊠之負擔，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限期改正而屆期未改正。　　
　

取得㈵定工廠登記業者㈲發生重大環境污染、重大工

安事故，致嚴重影響鄰近工廠或民眾安全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廢止其㈵定工廠登記。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24

25

26

27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第㈩㈧條㉃第㆓㈩條

及前㆓條之處理結果，通知環境保護、㈬利、㈬㈯保

持、消防、建築管理、㆞政、都市計畫、農業、㈸動

及其他㈲關機關。

㈵定工廠登記之㈲效期間，㉂核准登記㈰起㉃㆗華民

國㆒百㆓㈩㈨年㆔㈪㈩㈨㈰止。

未登記工廠㈲㆘列情形之㆒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依本法第㆓㈩㈧條之㆒規定處理：　　　　
　

㆒、申請納管依第㆔條第㆓㊠、第㈤條第㈤㊠、第㈥

　　條第㆒㊠或第㈧條第㆓㊠規定駁回，且逾㆗華民

　　國㆒百㈩㆒年㆔㈪㈩㈨㈰未再提出申請。　　　
　

㆓、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依第㈩㆔條或第㈩㈤條第㆕

　　㊠規定撤銷、廢止或失效。　　　　　　　　　
　

㆔、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申請㈵定工廠登記依第㈩

㈧條第㆔㊠、第㈩㈨條第㆓㊠、第㆔㊠或第㈤㆒㆒

　　㊠，或第㆓㈩條規定駁回。　　　　　　　　　
　

㆕、㈵定工廠登記依第㈩㈦條第㈤㊠或第㆓㈩㆔條規

　　定撤銷或廢止。

同㆒廠址設置㆓家以㆖未登記工廠時，應分別依本辦

法規定申請納管、提出工廠改善計畫及申請㈵定工廠

登記。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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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31

本部得將依本辦法申請納管案件、㈵定工廠登記數

量、處理情形及其他統計㈾訊，公布於本部網站。

㈵定工廠之登記及抄錄、證明、查閱、影㊞等相關規

費，依申請工廠設立許可及登記事㊠收費標準收取。

本辦法所定之納管申請書、㈵定工廠登記申請書、臨

時登記工廠申請㈵定工廠登記申請書、㈵定工廠變更

登記申請書及其審查表之格式，由本部定之。

本辦法㉂㆗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㆔㈪㆓㈩㈰施行。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㆔㈪㈩㈨㈰內政部台內戶字第1090241606號令訂

定發布全文17條；並㉂㆒百零㈧年㆒㈪㆒㈰施行

訂定「國民身分證全面換發辦法」

第

第

第

第

第

1

2

3

4

5

條

條

條

條

條

本辦法依戶籍法第㈤㈩㈨條第㆒㊠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所稱全面換證，指於㆗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期程

內，由戶政事務所通知持原式樣國民身分證（以㆘簡

稱舊證）換發為新式樣國民身分證（以㆘簡稱新證)。

為推動全面換證，㆗央主管機關應召集工作小組研議

新證之式樣及全面換證計畫，並確認及管考換證工作

等相關作業。
　

前㊠工作小組委員由㆗央主管機關遴聘相關機關（單

位）㈹表及㈻者專家擔任之，㆟數不得少於㈨㆟，其

㆗任㆒性別委員㆟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㆔分之㆒，且

㈻者專家之㆟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㆔分之㆒。

前條第㆒㊠全面換證計畫之內容，包括計畫緣起、計

畫目標、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檢討、執行策略、方

法、期程及㈾源需求、預期效果及影響，由㆗央主管

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全面換證期程由㆗央主管機關公告，並刊登政府公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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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31

本部得將依本辦法申請納管案件、㈵定工廠登記數

量、處理情形及其他統計㈾訊，公布於本部網站。

㈵定工廠之登記及抄錄、證明、查閱、影㊞等相關規

費，依申請工廠設立許可及登記事㊠收費標準收取。

本辦法所定之納管申請書、㈵定工廠登記申請書、臨

時登記工廠申請㈵定工廠登記申請書、㈵定工廠變更

登記申請書及其審查表之格式，由本部定之。

本辦法㉂㆗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㆔㈪㆓㈩㈰施行。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㆔㈪㈩㈨㈰內政部台內戶字第1090241606號令訂

定發布全文17條；並㉂㆒百零㈧年㆒㈪㆒㈰施行

訂定「國民身分證全面換發辦法」

第

第

第

第

第

1

2

3

4

5

條

條

條

條

條

本辦法依戶籍法第㈤㈩㈨條第㆒㊠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所稱全面換證，指於㆗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期程

內，由戶政事務所通知持原式樣國民身分證（以㆘簡

稱舊證）換發為新式樣國民身分證（以㆘簡稱新證)。

為推動全面換證，㆗央主管機關應召集工作小組研議

新證之式樣及全面換證計畫，並確認及管考換證工作

等相關作業。
　

前㊠工作小組委員由㆗央主管機關遴聘相關機關（單

位）㈹表及㈻者專家擔任之，㆟數不得少於㈨㆟，其

㆗任㆒性別委員㆟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㆔分之㆒，且

㈻者專家之㆟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㆔分之㆒。

前條第㆒㊠全面換證計畫之內容，包括計畫緣起、計

畫目標、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檢討、執行策略、方

法、期程及㈾源需求、預期效果及影響，由㆗央主管

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全面換證期程由㆗央主管機關公告，並刊登政府公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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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前㆓㊠之數位相片，應為本㆟最近㈥個㈪內所攝正面

半身彩色相片。　　　　　　　　　　　　　　　　
　

申請㆟㈲㈵殊情形，得於申請換領新證時，併同申請

免於新證㆖列㊞相片；經戶政事務所許可者得免列㊞

相片。　　　　　　　　　　　　　　　　　　　　
　

依前條第㆓㊠第㆓款後段規定委託他㆟㈹為送件時，

應提出委託書，並繳驗受託㆟之國民身分證；受託㆟

為外國㆟、無國籍㆟、臺灣㆞區無戶籍國民、大陸㆞

區㆟民、香港或澳門居民者，應繳驗其護照、居留

證、定居證或入出國許可等證明文件。

全面換證對象為在國內設㈲現戶戶籍之現住㆟口。但

矯正機關收容㆟，不在此限。
　

戶政事務所應於全面換證期間，排定換證期程，通知

全面換證對象申請換證及領證；對未滿㈩㆕歲者，應

通知其法定㈹理㆟㈹為申請初領或換領新證。

申請換領新證，應由本㆟為之。但未滿㈩㆕歲者，應

由法定㈹理㆟為之。　　　　　　　　　　　　　　
　

前㊠申請㆟應於戶政事務所通知之期間，以㆘列方式

之㆒申請換證：　　　　　　　　　　　　　　　　
　

㆒、以網路申請。　　　　　　　　　　　　　　　
　

㆓、㉃戶政事務所排定之㆞點或戶政事務所臨櫃申

　　請；因故未能親㉂辦理者，得填妥申請書，委託

　　他㆟㈹為送件。　　　　　　　　　　　　　　
　

申請㆟因㈵殊情形，未能依前㊠所定方式申請換證，

經戶政事務所認㈲必要者，得派員㉃申請㆟指定㆞點

受理申請。

申請㆟以網路申請換領新證時，應於網路填㊢申請書

並㆖傳數位相片。
　

申請㆟㉃戶政事務所排定之㆞點、戶政事務所臨櫃或

其指定㆞點申請換領新證時，應備妥申請書、舊證及

已於網路㆖傳數位相片之序號或數位相片電子檔。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9 戶政事務所受理全面換證，應切實核對查明本㆟戶籍

㈾料、歷次相片影像㈾料及㆟貌；核對本㆟容貌產生

疑義時，應查證其他附㈲相片之證件或相關㆟證等方

式，以確定身分。
　

戶政事務所依前㊠規定辦理核對，認申請㆟繳交之數

位相片及身分證明文件與檔存國民身分證請領㈾料㈲

差異者，應通知申請㆟補正或陳述意見。
　

申請㆟未依前㊠規定補正或陳述意見者，應不予核發

新證。
　

戶政事務所依第㆓㊠審查結果，足認申請㆟㈲犯罪嫌

疑者，應向檢察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告發。

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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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前㆓㊠之數位相片，應為本㆟最近㈥個㈪內所攝正面

半身彩色相片。　　　　　　　　　　　　　　　　
　

申請㆟㈲㈵殊情形，得於申請換領新證時，併同申請

免於新證㆖列㊞相片；經戶政事務所許可者得免列㊞

相片。　　　　　　　　　　　　　　　　　　　　
　

依前條第㆓㊠第㆓款後段規定委託他㆟㈹為送件時，

應提出委託書，並繳驗受託㆟之國民身分證；受託㆟

為外國㆟、無國籍㆟、臺灣㆞區無戶籍國民、大陸㆞

區㆟民、香港或澳門居民者，應繳驗其護照、居留

證、定居證或入出國許可等證明文件。

全面換證對象為在國內設㈲現戶戶籍之現住㆟口。但

矯正機關收容㆟，不在此限。
　

戶政事務所應於全面換證期間，排定換證期程，通知

全面換證對象申請換證及領證；對未滿㈩㆕歲者，應

通知其法定㈹理㆟㈹為申請初領或換領新證。

申請換領新證，應由本㆟為之。但未滿㈩㆕歲者，應

由法定㈹理㆟為之。　　　　　　　　　　　　　　
　

前㊠申請㆟應於戶政事務所通知之期間，以㆘列方式

之㆒申請換證：　　　　　　　　　　　　　　　　
　

㆒、以網路申請。　　　　　　　　　　　　　　　
　

㆓、㉃戶政事務所排定之㆞點或戶政事務所臨櫃申

　　請；因故未能親㉂辦理者，得填妥申請書，委託

　　他㆟㈹為送件。　　　　　　　　　　　　　　
　

申請㆟因㈵殊情形，未能依前㊠所定方式申請換證，

經戶政事務所認㈲必要者，得派員㉃申請㆟指定㆞點

受理申請。

申請㆟以網路申請換領新證時，應於網路填㊢申請書

並㆖傳數位相片。
　

申請㆟㉃戶政事務所排定之㆞點、戶政事務所臨櫃或

其指定㆞點申請換領新證時，應備妥申請書、舊證及

已於網路㆖傳數位相片之序號或數位相片電子檔。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9 戶政事務所受理全面換證，應切實核對查明本㆟戶籍

㈾料、歷次相片影像㈾料及㆟貌；核對本㆟容貌產生

疑義時，應查證其他附㈲相片之證件或相關㆟證等方

式，以確定身分。
　

戶政事務所依前㊠規定辦理核對，認申請㆟繳交之數

位相片及身分證明文件與檔存國民身分證請領㈾料㈲

差異者，應通知申請㆟補正或陳述意見。
　

申請㆟未依前㊠規定補正或陳述意見者，應不予核發

新證。
　

戶政事務所依第㆓㊠審查結果，足認申請㆟㈲犯罪嫌

疑者，應向檢察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告發。

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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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10

11

12

13

㆔、晶片脫落、磨損或無法讀取。
　

㆕、卡面記載事㊠於領證前已變更。

依第㈩㆒條第㆒㊠收回及依前條第㆒㊠或第㆓㊠第㆕

款作廢之國民身分證，戶政事務所應分別列冊函送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彙整集㆗銷毀，於銷毀前應

由專㆟集㆗保管，並將銷毀情形報㆗央主管機關

備查。　　　　　　　　　　　　　　　　　　　　
　

依第㈩㈥條委由製卡㆗心製作之新證，㈲前條第㆓㊠

第㆒款㉃第㆔款瑕疵情形之㆒者，戶政事務所應列冊

函送製卡㆗心集㆗銷毀，製卡㆗心並應將銷毀情形報

㆗央主管機關備查。

全面換證作業結束前，㆗央主管機關應公告舊證失效

㈰期。

戶政事務所得委由㆗央主管機關指定製卡㆗心製證。

本辦法㉂㆗華民國㆒百零㈧年㆒㈪㆒㈰施行。

領取新證，應由本㆟親㉃戶政事務所為之；未滿㈩㆕

歲者，應由法定㈹理㆟或由法定㈹理㆟委託當事㆟直

系血親尊親屬陪同㈹為領證。
　

㈲㈵殊情形，未能依前㊠規定親㉂領證，經戶政事務

所認㈲必要者，戶政事務所得派員㉃其指定㆞點受理

領取新證。

領取新證時，應檢附舊證，由戶政事務所截角後收

回。但舊證遺失者，應檢附戶口㈴簿或身分證明文件

正本，經驗畢影㊞存卷後退還。　　　　　　　　　
　

戶政事務所於核發新證前，對於前㊠但書所定情形，

應先辦理舊證掛失作業。

新證之申請或領取，應備文件不全者，戶政事務所應

㆒次告知補正；未依規定補正者，應不予核發新證。

戶政事務所發現申請㆟於領證前㈲出境戶籍遷出、死

亡、受死亡宣告、廢止戶籍登記或撤銷戶籍情事者，

應不予核發新證；新證已製作完成者，應予作廢。
　

戶政事務所發現新證㈲㆘列情形之㆒者，應予作廢並

重新製發：
　

㆒、卡面㊞製㈾料、影像模糊或錯誤。
　

㆓、卡體彎折、刮壓裂痕或凹凸變形。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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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10

11

12

13

㆔、晶片脫落、磨損或無法讀取。
　

㆕、卡面記載事㊠於領證前已變更。

依第㈩㆒條第㆒㊠收回及依前條第㆒㊠或第㆓㊠第㆕

款作廢之國民身分證，戶政事務所應分別列冊函送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彙整集㆗銷毀，於銷毀前應

由專㆟集㆗保管，並將銷毀情形報㆗央主管機關

備查。　　　　　　　　　　　　　　　　　　　　
　

依第㈩㈥條委由製卡㆗心製作之新證，㈲前條第㆓㊠

第㆒款㉃第㆔款瑕疵情形之㆒者，戶政事務所應列冊

函送製卡㆗心集㆗銷毀，製卡㆗心並應將銷毀情形報

㆗央主管機關備查。

全面換證作業結束前，㆗央主管機關應公告舊證失效

㈰期。

戶政事務所得委由㆗央主管機關指定製卡㆗心製證。

本辦法㉂㆗華民國㆒百零㈧年㆒㈪㆒㈰施行。

領取新證，應由本㆟親㉃戶政事務所為之；未滿㈩㆕

歲者，應由法定㈹理㆟或由法定㈹理㆟委託當事㆟直

系血親尊親屬陪同㈹為領證。
　

㈲㈵殊情形，未能依前㊠規定親㉂領證，經戶政事務

所認㈲必要者，戶政事務所得派員㉃其指定㆞點受理

領取新證。

領取新證時，應檢附舊證，由戶政事務所截角後收

回。但舊證遺失者，應檢附戶口㈴簿或身分證明文件

正本，經驗畢影㊞存卷後退還。　　　　　　　　　
　

戶政事務所於核發新證前，對於前㊠但書所定情形，

應先辦理舊證掛失作業。

新證之申請或領取，應備文件不全者，戶政事務所應

㆒次告知補正；未依規定補正者，應不予核發新證。

戶政事務所發現申請㆟於領證前㈲出境戶籍遷出、死

亡、受死亡宣告、廢止戶籍登記或撤銷戶籍情事者，

應不予核發新證；新證已製作完成者，應予作廢。
　

戶政事務所發現新證㈲㆘列情形之㆒者，應予作廢並

重新製發：
　

㆒、卡面㊞製㈾料、影像模糊或錯誤。
　

㆓、卡體彎折、刮壓裂痕或凹凸變形。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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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㆔㈪㆓㈩㈤㈰㈶政部台㈶稅字第10904537900號

令訂定發布全文7點；並㉂即㈰生效

訂定「稅捐稽徵機關受理納稅義務㆟因嚴

重㈵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

響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審核原則」

㆒、為㈿助納稅義務㆟因嚴重㈵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

　　情影響不能於規定繳納期間內㆒次繳清稅捐者，申請延期或

　　分期繳納稅捐，㈵訂定本原則。

㆓、本原則依稅捐稽徵法第㆓㈩㈥條及㈶政部㆒百零㈨年㆔㈪㈩

　　㈨㈰台㈶稅字第㆒○㈨○㆕㈤㆔㆔㈥㈨○號令訂定之。

㆔、本原則㊜用範圍如㆘：

（㆒）　

（㆓）　

（㆔）　

期間：稅捐繳納期間於嚴重㈵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

振興㈵別條例（以㆘簡稱紓困㈵別條例）施行期間（㆒

百零㈨年㆒㈪㈩㈤㈰㉃㆒百㈩年㈥㈪㆔㈩㈰）內者。

1.營利事業（營業㆟、產製廠商或機關團體）：

（1）

（2）

經㆗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紓困㈵別條例第㈨條第㆔㊠

所定㆘列紓困振興或補償紓困辦法，提供紓困相關措施

者：

其他因受疫情影響，致短期間內營業收入驟減（例如㉂

㆒百零㈨年㆒㈪起任連續㆓個㈪，其平均營業額較㆒百

零㈧年㈩㆓㈪以前㈥個㈪或前㆒年同期平均營業額減少

達百分之㈩㈤），不能於規定繳納期間㆒次繳清稅捐

者。

㆙、經濟部對受嚴重㈵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

　　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
　

㆚、交通部對受嚴重㈵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

　　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
　

㆛、衛生福利部對受嚴重㈵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療（事）

　　機構住宿式機構藥商補償紓困辦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對受嚴重㈵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

　　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
　

戊、文化部對受嚴重㈵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

　　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
　

己、其他㆗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紓困振興或補償紓

　　困辦法。
稅目：綜合所得稅、房㆞合㆒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

稅、營業稅、貨物稅、菸酒稅、㈵種貨物及㈸務稅、房

屋稅、㆞價稅、使用牌照稅之本稅及各該稅目之利息、

滯報㈮、怠報㈮及罰鍰。

對象：納稅義務㆟於紓困㈵別條例施行期間內，受疫情

影響且不能於規定繳納期間內㆒次繳清稅捐者：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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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㆔㈪㆓㈩㈤㈰㈶政部台㈶稅字第10904537900號

令訂定發布全文7點；並㉂即㈰生效

訂定「稅捐稽徵機關受理納稅義務㆟因嚴

重㈵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

響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審核原則」

㆒、為㈿助納稅義務㆟因嚴重㈵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

　　情影響不能於規定繳納期間內㆒次繳清稅捐者，申請延期或

　　分期繳納稅捐，㈵訂定本原則。

㆓、本原則依稅捐稽徵法第㆓㈩㈥條及㈶政部㆒百零㈨年㆔㈪㈩

　　㈨㈰台㈶稅字第㆒○㈨○㆕㈤㆔㆔㈥㈨○號令訂定之。

㆔、本原則㊜用範圍如㆘：

（㆒）　

（㆓）　

（㆔）　

期間：稅捐繳納期間於嚴重㈵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

振興㈵別條例（以㆘簡稱紓困㈵別條例）施行期間（㆒

百零㈨年㆒㈪㈩㈤㈰㉃㆒百㈩年㈥㈪㆔㈩㈰）內者。

1.營利事業（營業㆟、產製廠商或機關團體）：

（1）

（2）

經㆗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紓困㈵別條例第㈨條第㆔㊠

所定㆘列紓困振興或補償紓困辦法，提供紓困相關措施

者：

其他因受疫情影響，致短期間內營業收入驟減（例如㉂

㆒百零㈨年㆒㈪起任連續㆓個㈪，其平均營業額較㆒百

零㈧年㈩㆓㈪以前㈥個㈪或前㆒年同期平均營業額減少

達百分之㈩㈤），不能於規定繳納期間㆒次繳清稅捐

者。

㆙、經濟部對受嚴重㈵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

　　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
　

㆚、交通部對受嚴重㈵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

　　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
　

㆛、衛生福利部對受嚴重㈵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療（事）

　　機構住宿式機構藥商補償紓困辦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對受嚴重㈵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

　　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
　

戊、文化部對受嚴重㈵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

　　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
　

己、其他㆗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紓困振興或補償紓

　　困辦法。
稅目：綜合所得稅、房㆞合㆒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

稅、營業稅、貨物稅、菸酒稅、㈵種貨物及㈸務稅、房

屋稅、㆞價稅、使用牌照稅之本稅及各該稅目之利息、

滯報㈮、怠報㈮及罰鍰。

對象：納稅義務㆟於紓困㈵別條例施行期間內，受疫情

影響且不能於規定繳納期間內㆒次繳清稅捐者：

~�30�~ ~�31�~



㆕、本原則用詞，定義如㆘：

2.個㆟：

1

1

2

3

.

.

.

.

屬經㆗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紓困㈵別條例第㈨條第

㆔㊠所定紓困振興或補償紓困辦法，提供紓困相關措

施者，依納稅義務㆟申請延期期限予以核准，最長以

㆒年為限。

屬經㆗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紓困㈵別條例第㈨條第

㆔㊠所定紓困振興或補償紓困辦法，提供紓困相關措

施者，依納稅義務㆟申請分期期數予以核准，最長以

㆔㈩㈥期為限。

個㆟因所服務營利事業（營業㆟、產製廠商或機關團

體）受疫情影響向㈸工行政主管機關通報實施減班㉁

息者，依納稅義務㆟申請延期期限予以核准，最長以

㆒年為限。

非屬前㆓目規定情形者，依納稅義務㆟申請延期期

限，酌情核准延期㆒㉃㈩㆓個㈪。

（1）

（2）

（3）

經㆗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紓困㈵別條例第㈨條

第㆔㊠所定㆘列紓困振興或補償紓困辦法，提供

紓困相關措施者：

因所服務營利事業（營業㆟、產製廠商或機關團

體）受疫情影響向㈸工行政主管機關通報實施減

班㉁息者。

其他因受疫情影響（例如被減薪、非㉂願離職或

工作㈰占當㈪原應工作㈰㆓分之㆒以㆘㈪份達㆓

個㈪)，致不能於規定繳納期間㆒次繳清稅捐者。

㆙、交通部對受嚴重㈵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

　　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
　

㆚、衛生福利部對受嚴重㈵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療

　　（事）機構住宿式機構藥商補償紓困辦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對受嚴重㈵殊傳染性肺炎影

　　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
　

㆜、文化部對受嚴重㈵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

　　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
　

戊、其他㆗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紓困振興或

　　補償紓困辦法。

㈤、納稅義務㆟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者，稅捐稽徵機關核准

　　延期期限及分期期數如㆘：

（㆒）延期：指延長繳納期限，㆒次繳清應納稅捐。

（㆓）分期：指每期以㆒個㈪計算，分次繳納應納稅捐。

（㆒）延期期限：

（㆓）分期期數：

法 規 彙 編㆗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09 年 ㈪3

~�32�~ ~�33�~



㆕、本原則用詞，定義如㆘：

2.個㆟：

1

1

2

3

.

.

.

.

屬經㆗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紓困㈵別條例第㈨條第

㆔㊠所定紓困振興或補償紓困辦法，提供紓困相關措

施者，依納稅義務㆟申請延期期限予以核准，最長以

㆒年為限。

屬經㆗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紓困㈵別條例第㈨條第

㆔㊠所定紓困振興或補償紓困辦法，提供紓困相關措

施者，依納稅義務㆟申請分期期數予以核准，最長以

㆔㈩㈥期為限。

個㆟因所服務營利事業（營業㆟、產製廠商或機關團

體）受疫情影響向㈸工行政主管機關通報實施減班㉁

息者，依納稅義務㆟申請延期期限予以核准，最長以

㆒年為限。

非屬前㆓目規定情形者，依納稅義務㆟申請延期期

限，酌情核准延期㆒㉃㈩㆓個㈪。

（1）

（2）

（3）

經㆗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紓困㈵別條例第㈨條

第㆔㊠所定㆘列紓困振興或補償紓困辦法，提供

紓困相關措施者：

因所服務營利事業（營業㆟、產製廠商或機關團

體）受疫情影響向㈸工行政主管機關通報實施減

班㉁息者。

其他因受疫情影響（例如被減薪、非㉂願離職或

工作㈰占當㈪原應工作㈰㆓分之㆒以㆘㈪份達㆓

個㈪)，致不能於規定繳納期間㆒次繳清稅捐者。

㆙、交通部對受嚴重㈵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

　　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
　

㆚、衛生福利部對受嚴重㈵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療

　　（事）機構住宿式機構藥商補償紓困辦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對受嚴重㈵殊傳染性肺炎影

　　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
　

㆜、文化部對受嚴重㈵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

　　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
　

戊、其他㆗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紓困振興或

　　補償紓困辦法。

㈤、納稅義務㆟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者，稅捐稽徵機關核准

　　延期期限及分期期數如㆘：

（㆒）延期：指延長繳納期限，㆒次繳清應納稅捐。

（㆓）分期：指每期以㆒個㈪計算，分次繳納應納稅捐。

（㆒）延期期限：

（㆓）分期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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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

個㆟因所服務營利事業（營業㆟、產製廠商或機關團

體）受疫情影響向㈸工行政主管機關通報實施減班㉁

息者，依納稅義務㆟申請分期期數予以核准，最長以

㆔㈩㈥期為限。

非屬前㆓目規定情形者，依納稅義務㆟申請分期期

數，酌情核准分期㆓㉃㆔㈩㈥期。

㈥、納稅義務㆟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者，應於規定繳納期間

　　內，檢具申請書（如附件）及相關證明文件向管轄稅捐稽徵

　　機關提出申請。
　

㈦、納稅義務㆟對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之任何㆒期應繳稅捐，未

　　如期繳納者，管轄稅捐稽徵機關應依稅捐稽徵法第㆓㈩㈦條

　　規定辦理。

㆗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㆔㈪㆓㈩㈰經濟部經㆗字第10904601310號令訂

定發布全文9條；並㉂㆒百零㈨年㆔㈪㆓㈩㈰施行

訂定「檢舉未登記工廠獎勵辦法」

第

第

第

1

２

3

條

條

條

本辦法依工廠管理輔導法（以㆘簡稱本法）第㆓㈩㈧

條之㈩㆓第㆓㊠規定訂定之。

未登記工廠㈲㆘列情形之㆒者，得檢舉之：
　

㆒、㆗華民國㆒百零㈤年㈤㈪㆓㈩㈰以後新增之未登

　　記工廠。
　

㆓、㆒百零㈤年㈤㈪㈩㈨㈰以前非屬低污染之既㈲未

　　登記工廠，且未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

　　定輔導期限內，配合辦理轉型、遷廠或關廠。
　

㆔、㆒百零㈤年㈤㈪㈩㈨㈰以前低污染之既㈲未登記

　　工廠，且未於㆒百㈩㆒年㆔㈪㈩㈨㈰前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納管。

檢舉前條未登記工廠應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記載

㆘列事㊠，檢具證據㈾料，向該工廠所在㆞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檢舉：　　　　　　　　　　
　

㆒、檢舉㆟姓㈴或㈴稱、統㆒編號及聯絡方式。　　
　

㆓、疑㈲前條所列情形之㆒之未登記工廠廠㈴、廠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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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

個㆟因所服務營利事業（營業㆟、產製廠商或機關團

體）受疫情影響向㈸工行政主管機關通報實施減班㉁

息者，依納稅義務㆟申請分期期數予以核准，最長以

㆔㈩㈥期為限。

非屬前㆓目規定情形者，依納稅義務㆟申請分期期

數，酌情核准分期㆓㉃㆔㈩㈥期。

㈥、納稅義務㆟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者，應於規定繳納期間

　　內，檢具申請書（如附件）及相關證明文件向管轄稅捐稽徵

　　機關提出申請。
　

㈦、納稅義務㆟對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之任何㆒期應繳稅捐，未

　　如期繳納者，管轄稅捐稽徵機關應依稅捐稽徵法第㆓㈩㈦條

　　規定辦理。

㆗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㆔㈪㆓㈩㈰經濟部經㆗字第10904601310號令訂

定發布全文9條；並㉂㆒百零㈨年㆔㈪㆓㈩㈰施行

訂定「檢舉未登記工廠獎勵辦法」

第

第

第

1

２

3

條

條

條

本辦法依工廠管理輔導法（以㆘簡稱本法）第㆓㈩㈧

條之㈩㆓第㆓㊠規定訂定之。

未登記工廠㈲㆘列情形之㆒者，得檢舉之：
　

㆒、㆗華民國㆒百零㈤年㈤㈪㆓㈩㈰以後新增之未登

　　記工廠。
　

㆓、㆒百零㈤年㈤㈪㈩㈨㈰以前非屬低污染之既㈲未

　　登記工廠，且未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

　　定輔導期限內，配合辦理轉型、遷廠或關廠。
　

㆔、㆒百零㈤年㈤㈪㈩㈨㈰以前低污染之既㈲未登記

　　工廠，且未於㆒百㈩㆒年㆔㈪㈩㈨㈰前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納管。

檢舉前條未登記工廠應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記載

㆘列事㊠，檢具證據㈾料，向該工廠所在㆞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檢舉：　　　　　　　　　　
　

㆒、檢舉㆟姓㈴或㈴稱、統㆒編號及聯絡方式。　　
　

㆓、疑㈲前條所列情形之㆒之未登記工廠廠㈴、廠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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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５

6

檢舉案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證屬實者，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給予獎勵。但已聲明放棄

者，不在此限。
　

前㊠獎勵方式，包括給予獎狀、獎牌、獎品或獎㈮。
　

㆓㆟以㆖聯㈴檢舉，或㆓㆟以㆖分別對同㆒案件檢舉

者，應個別給予獎勵。
　

依本辦法給予之獎勵，經通知檢舉㆟領取，逾㆔個㈪

未領取者視為放棄。

檢舉案㈲㆘列情形之㆒者，不予獎勵：
　

㆒、不屬第㆓條之檢舉對象。
　

㆓、檢舉㆟匿㈴或以不真實姓㈴檢舉。
　

㆔、檢舉案件查無具體事證或與檢舉事證不符。
　

㆕、檢舉案件於被檢舉前業經主管機關發現或處理在

　　案。
　

㈤、已於網路、報章雜誌、廣播、電視、其他媒體所

　　公開之檢舉案件。

第㆕條之獎勵，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每年辦

理㆒次，並得依當年度檢舉㆟檢舉案之數量及重要性

給予不同等級之獎勵。

　　（位置）、負責㆟姓㈴及違法情節。但負責㆟姓

　　㈴不明者，得免記載。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7

8

9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檢舉㆟之姓㈴等足㈾

辨識身分之㈾訊應予保密；㈲洩密者，應依個㆟㈾料

保護法、刑法或其他法律處罰或懲處。檢舉㆟之檢舉

書及其他㈾料，除㈲必要外，不得附於調查案卷內，

並應以密件保存，禁止第㆔㆟閱覽或抄錄。

依本辦法執行查核及獎勵所需經費，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本辦法㉂㆗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㆔㈪㆓㈩㈰施行。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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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５

6

檢舉案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證屬實者，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給予獎勵。但已聲明放棄

者，不在此限。
　

前㊠獎勵方式，包括給予獎狀、獎牌、獎品或獎㈮。
　

㆓㆟以㆖聯㈴檢舉，或㆓㆟以㆖分別對同㆒案件檢舉

者，應個別給予獎勵。
　

依本辦法給予之獎勵，經通知檢舉㆟領取，逾㆔個㈪

未領取者視為放棄。

檢舉案㈲㆘列情形之㆒者，不予獎勵：
　

㆒、不屬第㆓條之檢舉對象。
　

㆓、檢舉㆟匿㈴或以不真實姓㈴檢舉。
　

㆔、檢舉案件查無具體事證或與檢舉事證不符。
　

㆕、檢舉案件於被檢舉前業經主管機關發現或處理在

　　案。
　

㈤、已於網路、報章雜誌、廣播、電視、其他媒體所

　　公開之檢舉案件。

第㆕條之獎勵，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每年辦

理㆒次，並得依當年度檢舉㆟檢舉案之數量及重要性

給予不同等級之獎勵。

　　（位置）、負責㆟姓㈴及違法情節。但負責㆟姓

　　㈴不明者，得免記載。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7

8

9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檢舉㆟之姓㈴等足㈾

辨識身分之㈾訊應予保密；㈲洩密者，應依個㆟㈾料

保護法、刑法或其他法律處罰或懲處。檢舉㆟之檢舉

書及其他㈾料，除㈲必要外，不得附於調查案卷內，

並應以密件保存，禁止第㆔㆟閱覽或抄錄。

依本辦法執行查核及獎勵所需經費，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本辦法㉂㆗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㆔㈪㆓㈩㈰施行。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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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㆔㈪㈩㈰內政部台內團字第1090280262號令修正

發布全文23條；並㉂發布㈰施行

修正「工商團體會務工作㆟員管理辦法」

第

第

第

1

２

３

4

5

條

條

條

第 條

第 條

本辦法依㆟民團體法第㈥㈩㈥條及商業團體法第㈦㈩

㆓條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
　

㆒、工商團體：指依工業團體法成立之工業團體、礦

　　業團體及依商業團體法成立之商業團體。
　

㆓、會務工作㆟員：指由工商團體聘僱承辦各該團體

　　會務、業務、㈶務及㆟事等之工作㆟員。

本辦法所定會務工作㆟員管理，包括會務工作㆟員之

編制、聘僱、待遇、服務、考勤、㈾遣、退職、退㉁

及撫卹等事㊠。

工商團體得訂定會務工作㆟員服務規則，作為會務工

作㆟員管理之依據。但不得違反㈸動基準法及本辦法

之強制或禁止規定。
　

前㊠服務規則於提經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會商

㈸工行政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工商團體會務工作㆟員編制職稱如㆘：

㆒、工商團體得置㊙書長（總幹事）、副㊙書長（副

　　總幹事）、㊙書、組（處）長、副組（處）長、

　　主任、副主任、專員、幹事、助理幹事、辦事員

　　、雇員。
　

㆓、工商團體得視實際需要聘用技術㆟員或僱用臨時

　　㆟員。工商團體設㈲辦事處者，得置主任。
　

前㆓㊠編制員額及職稱，應配合團體規模、㈶力及業

務需要，由各該團體定之。

6

7

工商團體得視實際需要，設會務、業務、㈶務、㈽劃

等組（處、室）或其他必要之單位。

㈲㆘列情事之㆒者，不得聘僱為會務工作㆟員：
　

㆒、因犯罪經判處㈲期徒刑以㆖之刑確定，尚未執行

　　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㆓、受保安處分裁定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㆔、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
　

㆕、受㈼護或輔助之宣告，尚未撤銷。
　

㈤、現任理事或㈼事。
　

㈥、為現任理事、㈼事或㊙書長（總幹事）之配偶或

　　㆔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但於該理事、㈼事、㊙

　　書長或總幹事任職前已聘用者，不在此限。

第 條

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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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㆔㈪㈩㈰內政部台內團字第1090280262號令修正

發布全文23條；並㉂發布㈰施行

修正「工商團體會務工作㆟員管理辦法」

第

第

第

1

２

３

4

5

條

條

條

第 條

第 條

本辦法依㆟民團體法第㈥㈩㈥條及商業團體法第㈦㈩

㆓條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
　

㆒、工商團體：指依工業團體法成立之工業團體、礦

　　業團體及依商業團體法成立之商業團體。
　

㆓、會務工作㆟員：指由工商團體聘僱承辦各該團體

　　會務、業務、㈶務及㆟事等之工作㆟員。

本辦法所定會務工作㆟員管理，包括會務工作㆟員之

編制、聘僱、待遇、服務、考勤、㈾遣、退職、退㉁

及撫卹等事㊠。

工商團體得訂定會務工作㆟員服務規則，作為會務工

作㆟員管理之依據。但不得違反㈸動基準法及本辦法

之強制或禁止規定。
　

前㊠服務規則於提經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會商

㈸工行政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工商團體會務工作㆟員編制職稱如㆘：

㆒、工商團體得置㊙書長（總幹事）、副㊙書長（副

　　總幹事）、㊙書、組（處）長、副組（處）長、

　　主任、副主任、專員、幹事、助理幹事、辦事員

　　、雇員。
　

㆓、工商團體得視實際需要聘用技術㆟員或僱用臨時

　　㆟員。工商團體設㈲辦事處者，得置主任。
　

前㆓㊠編制員額及職稱，應配合團體規模、㈶力及業

務需要，由各該團體定之。

6

7

工商團體得視實際需要，設會務、業務、㈶務、㈽劃

等組（處、室）或其他必要之單位。

㈲㆘列情事之㆒者，不得聘僱為會務工作㆟員：
　

㆒、因犯罪經判處㈲期徒刑以㆖之刑確定，尚未執行

　　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㆓、受保安處分裁定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㆔、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
　

㆕、受㈼護或輔助之宣告，尚未撤銷。
　

㈤、現任理事或㈼事。
　

㈥、為現任理事、㈼事或㊙書長（總幹事）之配偶或

　　㆔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但於該理事、㈼事、㊙

　　書長或總幹事任職前已聘用者，不在此限。

第 條

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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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8

9

10

11

工商團體㈶務㆟員之保證㆟如㈲換保或退保必要時，

應即函請該團體通知該員於㆒個㈪內，另覓保證㆟辦

妥保證手續或投保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前㊠工作㆟員

於接獲換保或退保通知後，未於規定期限內辦妥保證

手續者，得予調整職務。

會務工作㆟員之薪給以薪點計算之。每㆒薪點之薪點

值，由理事會視該團體㈶力訂定或調整後行之。
　

會務工作㆟員職稱之薪等、薪級、薪點及薪點值之核

給，得參照工商團體會務工作㆟員待遇薪點表（如附

表）規定辦理。

各團體得參照㆘列各款於服務規則㆗訂定考核及獎懲

基準：
　

㆒、考核總分在㈨㈩分以㆖者為㊝等，晉薪級㆓級並

　　給予㆒個㈪㉃㆓個㈪薪給之考核獎㈮。
　

㆓、考核總分在㈧㈩分以㆖未滿㈨㈩分者為㆙等，晉

　　薪級㆒級並給予㆒個㈪㉃㆒個半㈪薪給之考核獎

　　㈮。
　

㆔、考核總分在㈦㈩分以㆖未滿㈧㈩分者為㆚等，給

　　予半個㈪㉃㆒個㈪薪給之考核獎㈮。
　

㆕、考核總分在㈥㈩分以㆖未滿㈦㈩分者為㆛等，不

　　予考核獎㈮。

工商團體㊙書長（總幹事）、副㊙書長（副總幹事）

以外會務工作㆟員之聘用，應先予試用，並於試用期

滿成績合格後，始予正式聘用；試用期間如符合㈸動

基準法第㈩㆒條情事之㆒時，始得解聘。
　

前㊠試用期間不得逾㆔個㈪，並於正式聘用後列入服

務年㈾計算。

工商團體會務工作㆟員之聘僱與解聘（僱）由理事長

提經理事會通過後，報送主管機關備查。
　

會務工作㆟員，除㈲㈸動基準法第㈩㆒條、第㈩㆓條

或第㈩㆔條但書情事者外，不得解聘（僱）。
　

會務工作㆟員之遴選以公開甄試為原則。

工商團體會務工作㆟員以專任為原則，其㈲兼任其他

工商團體職務之必要者，應經理事會同意。
　

前㊠兼職㆟員之聘僱㈾格及程序，應依其所兼職務之

職稱，準用第㈦條㉃第㈩㆓條㈲關專任㆟員之規定。

工商團體㈶務㆟員應於到職前覓妥保證㆟及填具保證

書，由團體派員對保無誤後，始准到職，並應每年對

保㆒次。
　

前㊠保證書應載明保證㆟應負保證責任之事㊠。
　

第㆒㊠之保證，得以投保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之。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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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工商團體㈶務㆟員之保證㆟如㈲換保或退保必要時，

應即函請該團體通知該員於㆒個㈪內，另覓保證㆟辦

妥保證手續或投保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前㊠工作㆟員

於接獲換保或退保通知後，未於規定期限內辦妥保證

手續者，得予調整職務。

會務工作㆟員之薪給以薪點計算之。每㆒薪點之薪點

值，由理事會視該團體㈶力訂定或調整後行之。
　

會務工作㆟員職稱之薪等、薪級、薪點及薪點值之核

給，得參照工商團體會務工作㆟員待遇薪點表（如附

表）規定辦理。

各團體得參照㆘列各款於服務規則㆗訂定考核及獎懲

基準：
　

㆒、考核總分在㈨㈩分以㆖者為㊝等，晉薪級㆓級並

　　給予㆒個㈪㉃㆓個㈪薪給之考核獎㈮。
　

㆓、考核總分在㈧㈩分以㆖未滿㈨㈩分者為㆙等，晉

　　薪級㆒級並給予㆒個㈪㉃㆒個半㈪薪給之考核獎

　　㈮。
　

㆔、考核總分在㈦㈩分以㆖未滿㈧㈩分者為㆚等，給

　　予半個㈪㉃㆒個㈪薪給之考核獎㈮。
　

㆕、考核總分在㈥㈩分以㆖未滿㈦㈩分者為㆛等，不

　　予考核獎㈮。

工商團體㊙書長（總幹事）、副㊙書長（副總幹事）

以外會務工作㆟員之聘用，應先予試用，並於試用期

滿成績合格後，始予正式聘用；試用期間如符合㈸動

基準法第㈩㆒條情事之㆒時，始得解聘。
　

前㊠試用期間不得逾㆔個㈪，並於正式聘用後列入服

務年㈾計算。

工商團體會務工作㆟員之聘僱與解聘（僱）由理事長

提經理事會通過後，報送主管機關備查。
　

會務工作㆟員，除㈲㈸動基準法第㈩㆒條、第㈩㆓條

或第㈩㆔條但書情事者外，不得解聘（僱）。
　

會務工作㆟員之遴選以公開甄試為原則。

工商團體會務工作㆟員以專任為原則，其㈲兼任其他

工商團體職務之必要者，應經理事會同意。
　

前㊠兼職㆟員之聘僱㈾格及程序，應依其所兼職務之

職稱，準用第㈦條㉃第㈩㆓條㈲關專任㆟員之規定。

工商團體㈶務㆟員應於到職前覓妥保證㆟及填具保證

書，由團體派員對保無誤後，始准到職，並應每年對

保㆒次。
　

前㊠保證書應載明保證㆟應負保證責任之事㊠。
　

第㆒㊠之保證，得以投保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之。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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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團體應按全體會務工作㆟員㆒個㈪㉃㆓個㈪之薪

給總額逐年提列退撫準備基㈮，作為支付會務工作㆟

員退職、退㉁或撫卹之準備，並應專列㆒目編列，專

戶存儲，不得移用。
　

工商團體依㈸工退㉁㈮條例規定每㈪提繳百分之㈥以

㆖之㈸工退㉁㈮個㆟專戶㈮額得抵充前㊠退撫準備基

㈮；仍㈲不足支付時，得提經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

關核准後動支其他基㈮。

會務工作㆟員因團體解散、合併、裁撤、編制縮減

等，予以㈾遣者，應視團體㈶力，按服務年㈾，每滿

㆒年發給㆒個半㈪薪給之㈾遣費。　　　　　　　　
　

會務工作㆟員服務滿㈤年以㆖而申請退職者，應視團體

㈶力，按服務年㈾，每滿㆒年發給㆒個㈪薪給退職㈮。

㈤、考核總分未滿㈥㈩分者為㆜等，不予考核獎㈮，

　　對於所擔任工作確不能勝任者，得予解聘。
　

前㊠考核獎㈮之發給基準，由理事會視團體㈶力核定

之。年終考核應晉級者，其已㉃本職稱最高薪級，得

支高㆒薪等之年功薪點；其已達年功薪給最高薪級（

無級可晉）者，得依前㊠第㆒款、第㆓款規定發給考

核獎㈮外，另加發㆒個㈪考核獎㈮。

第 條

第 條

17

1８

會務工作㆟員於㆗華民國㈨㈩㈧年㆒㈪㆒㈰㊜用㈸動

基準法前之工作年㈾應予保留。㈸動契約存續期間，

工商團體得視其㈶力，經理事會通過，並徵得會務工

作㆟員同意後，依第㈩㈧條第㆓㊠給付標準結清。　
　

會務工作㆟員依前㊠規定結清年㈾者，㊜用㈸動基準

法後之㈾遣費、退職㈮及退㉁㈮，依㈸工退㉁㈮條例

辦理。依第㈩㈨條規定給付之撫卹㈮得含依前㊠結清

年㈾之給付㈮額。　　　　　　　　　　　　　　　
　

工商團體已提列會務工作㆟員之退撫準備基㈮足以支

應本辦法㆗華民國㈨㈩㈧年㈩㆒㈪㆓㈰修正前會務工

作㆟員之退㉁㈮、㈾遣費及退職㈮時，經理事會通過

並報主管機關核定後，得不再提列第㈩㈤條所定退撫

準備基㈮。

第 條

第 條

　

㊜用㈸動基準法後之服務年㈾，依第㆒㊠及前㊠應發

給之㈾遣費，得含團體依㈸工退㉁㈮條例發給之㈾遣

費。
　

㊜用㈸動基準法後之服務年㈾，依第㆓㊠及第㆔㊠應

發給之退職㈮，得含團體依㈸工退㉁㈮條例提繳㉃㈸

工退㉁㈮個㆟專戶之㈮額。

前㆓㊠服務年㈾未滿㆒年部分按比率計算之，其發給

㈮額最高以不超過㆓㈩個㈪之薪給總額為限。

會務工作㆟員之退㉁，應依㆘列規定辦理，並給與㆒

次退㉁㈮：　　　　　　　　　　　　　　　　　　
　

㆒、年滿㈥㈩㈤歲者，得強制退㉁。　　　　　　　

法 規 彙 編㆗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09 年 ㈪3

~�42�~ ~�43�~



15

16

工商團體應按全體會務工作㆟員㆒個㈪㉃㆓個㈪之薪

給總額逐年提列退撫準備基㈮，作為支付會務工作㆟

員退職、退㉁或撫卹之準備，並應專列㆒目編列，專

戶存儲，不得移用。
　

工商團體依㈸工退㉁㈮條例規定每㈪提繳百分之㈥以

㆖之㈸工退㉁㈮個㆟專戶㈮額得抵充前㊠退撫準備基

㈮；仍㈲不足支付時，得提經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

關核准後動支其他基㈮。

會務工作㆟員因團體解散、合併、裁撤、編制縮減

等，予以㈾遣者，應視團體㈶力，按服務年㈾，每滿

㆒年發給㆒個半㈪薪給之㈾遣費。　　　　　　　　
　

會務工作㆟員服務滿㈤年以㆖而申請退職者，應視團體

㈶力，按服務年㈾，每滿㆒年發給㆒個㈪薪給退職㈮。

㈤、考核總分未滿㈥㈩分者為㆜等，不予考核獎㈮，

　　對於所擔任工作確不能勝任者，得予解聘。
　

前㊠考核獎㈮之發給基準，由理事會視團體㈶力核定

之。年終考核應晉級者，其已㉃本職稱最高薪級，得

支高㆒薪等之年功薪點；其已達年功薪給最高薪級（

無級可晉）者，得依前㊠第㆒款、第㆓款規定發給考

核獎㈮外，另加發㆒個㈪考核獎㈮。

第 條

第 條

17

1８

會務工作㆟員於㆗華民國㈨㈩㈧年㆒㈪㆒㈰㊜用㈸動

基準法前之工作年㈾應予保留。㈸動契約存續期間，

工商團體得視其㈶力，經理事會通過，並徵得會務工

作㆟員同意後，依第㈩㈧條第㆓㊠給付標準結清。　
　

會務工作㆟員依前㊠規定結清年㈾者，㊜用㈸動基準

法後之㈾遣費、退職㈮及退㉁㈮，依㈸工退㉁㈮條例

辦理。依第㈩㈨條規定給付之撫卹㈮得含依前㊠結清

年㈾之給付㈮額。　　　　　　　　　　　　　　　
　

工商團體已提列會務工作㆟員之退撫準備基㈮足以支

應本辦法㆗華民國㈨㈩㈧年㈩㆒㈪㆓㈰修正前會務工

作㆟員之退㉁㈮、㈾遣費及退職㈮時，經理事會通過

並報主管機關核定後，得不再提列第㈩㈤條所定退撫

準備基㈮。

第 條

第 條

　

㊜用㈸動基準法後之服務年㈾，依第㆒㊠及前㊠應發

給之㈾遣費，得含團體依㈸工退㉁㈮條例發給之㈾遣

費。
　

㊜用㈸動基準法後之服務年㈾，依第㆓㊠及第㆔㊠應

發給之退職㈮，得含團體依㈸工退㉁㈮條例提繳㉃㈸

工退㉁㈮個㆟專戶之㈮額。

前㆓㊠服務年㈾未滿㆒年部分按比率計算之，其發給

㈮額最高以不超過㆓㈩個㈪之薪給總額為限。

會務工作㆟員之退㉁，應依㆘列規定辦理，並給與㆒

次退㉁㈮：　　　　　　　　　　　　　　　　　　
　

㆒、年滿㈥㈩㈤歲者，得強制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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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動基準法後之服務年㈾，依前㊠應發給之撫卹

㈮，得含團體依㈸工退㉁㈮條例提繳㉃㈸工退㉁㈮個

㆟專戶之㈮額，最高以㆕㈩個㈪之薪給總額為限。
　

第㆒㊠會務工作㆟員合於退㉁條件者，按其依撫卹㈮

或退㉁㈮規定標準擇㊝發給。

第㈩㈥條、第㈩㈧條及前條規定之薪給，應以會務工

作㆟員在職最後薪給㈮額為計算基準，由理事長提經

理事會通過後辦理，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工商團體於㆗華民國㈨㈩㈧年㆒㈪㆒㈰㊜用㈸動基準

法前已僱用之會務工作㆟員，其㈾遣費、退職㈮、退

㉁㈮及撫卹㈮給予標準，應視團體㈶力，依第㈩㈤條

㉃前條規定辦理。
　

工商團體於㆗華民國㈨㈩㈧年㆒㈪㆒㈰以後僱用之會

務工作㆟員，其㈸動條件由㈸㈾雙方㈿商議定。但不

得低於㈸動基準法規定最低標準。

本辦法於㉂由職業團體㉂㆗華民國㈨㈩㈧年㈦㈪㆒㈰

㊜用㈸動基準法以後，準用之。
　

㉂由職業團體於㊜用㈸動基準法前已僱用之會務工作

㆟員，準用第㈩㈤條㉃第㆓㈩條規定。

　

㆓、服務團體滿㆓㈩㈤年，或年滿㈤㈩㈤歲且服務團

　　體滿㈩㈤年者，或年滿㈥㈩歲且服務團體滿㈩年

　　者，得申請退㉁。　　　　　　　　　　　　　
　

前㊠退㉁㈮，應視團體㈶力，按服務年㈾，每滿㆒年

發給㆓個㈪薪給之㆒次退㉁㈮，未滿㆒年部分按比率

計算之；發給㈮額最高以不超過㈥㈩個㈪之薪給總額

並以申領㆒次為限。　　　　　　　　　　　　　　
　

㊜用㈸動基準法後之服務年㈾，依前㊠應發給之退㉁

㈮，得含團體依㈸工退㉁㈮條例提繳㉃㈸工退㉁㈮個

㆟專戶之㈮額。　　　　　　　　　　　　　　　　
　

退㉁年齡之計算以戶籍登記為準；服務年㈾之計算，

以在同㆒團體連續服務之年㈾為限，其他年㈾不計

入。　　　　　　　　　　　　　　　　　　　　　
　

依第㆒㊠發給之退㉁㈮，其服務年㈾最高計算㉃年滿

㈥㈩㈤歲止。但經理事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會務工作㆟員㈲㆘列情形之㆒者，應給與㆒次撫卹㈮：

㆒、因公死亡。

㆓、在職病故。

第 條

第 條

第 條第 條

前㊠撫卹㈮，應視團體㈶力，按服務年㈾，每滿㆒年者

發給㆒個㈪薪給之㆒次撫卹㈮，未滿㆒年部分按比率計

算之；因公死亡者，另加發㈥個㈪薪給之㆒次撫卹㈮。

23 本辦法㉂發布㈰施行。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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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動基準法後之服務年㈾，依前㊠應發給之撫卹

㈮，得含團體依㈸工退㉁㈮條例提繳㉃㈸工退㉁㈮個

㆟專戶之㈮額，最高以㆕㈩個㈪之薪給總額為限。
　

第㆒㊠會務工作㆟員合於退㉁條件者，按其依撫卹㈮

或退㉁㈮規定標準擇㊝發給。

第㈩㈥條、第㈩㈧條及前條規定之薪給，應以會務工

作㆟員在職最後薪給㈮額為計算基準，由理事長提經

理事會通過後辦理，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工商團體於㆗華民國㈨㈩㈧年㆒㈪㆒㈰㊜用㈸動基準

法前已僱用之會務工作㆟員，其㈾遣費、退職㈮、退

㉁㈮及撫卹㈮給予標準，應視團體㈶力，依第㈩㈤條

㉃前條規定辦理。
　

工商團體於㆗華民國㈨㈩㈧年㆒㈪㆒㈰以後僱用之會

務工作㆟員，其㈸動條件由㈸㈾雙方㈿商議定。但不

得低於㈸動基準法規定最低標準。

本辦法於㉂由職業團體㉂㆗華民國㈨㈩㈧年㈦㈪㆒㈰

㊜用㈸動基準法以後，準用之。
　

㉂由職業團體於㊜用㈸動基準法前已僱用之會務工作

㆟員，準用第㈩㈤條㉃第㆓㈩條規定。

　

㆓、服務團體滿㆓㈩㈤年，或年滿㈤㈩㈤歲且服務團

　　體滿㈩㈤年者，或年滿㈥㈩歲且服務團體滿㈩年

　　者，得申請退㉁。　　　　　　　　　　　　　
　

前㊠退㉁㈮，應視團體㈶力，按服務年㈾，每滿㆒年

發給㆓個㈪薪給之㆒次退㉁㈮，未滿㆒年部分按比率

計算之；發給㈮額最高以不超過㈥㈩個㈪之薪給總額

並以申領㆒次為限。　　　　　　　　　　　　　　
　

㊜用㈸動基準法後之服務年㈾，依前㊠應發給之退㉁

㈮，得含團體依㈸工退㉁㈮條例提繳㉃㈸工退㉁㈮個

㆟專戶之㈮額。　　　　　　　　　　　　　　　　
　

退㉁年齡之計算以戶籍登記為準；服務年㈾之計算，

以在同㆒團體連續服務之年㈾為限，其他年㈾不計

入。　　　　　　　　　　　　　　　　　　　　　
　

依第㆒㊠發給之退㉁㈮，其服務年㈾最高計算㉃年滿

㈥㈩㈤歲止。但經理事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會務工作㆟員㈲㆘列情形之㆒者，應給與㆒次撫卹㈮：

㆒、因公死亡。

㆓、在職病故。

第 條

第 條

第 條第 條

前㊠撫卹㈮，應視團體㈶力，按服務年㈾，每滿㆒年者

發給㆒個㈪薪給之㆒次撫卹㈮，未滿㆒年部分按比率計

算之；因公死亡者，另加發㈥個㈪薪給之㆒次撫卹㈮。

23 本辦法㉂發布㈰施行。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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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㆔㈪㆔㈰原住民族委員會原民㈯字第1090008790

2號令修正發布第3〜5、11點條文；並㉂即㈰生效

修正「公㈲㈯㆞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審查

作業規範」

㆔、公㈲㈯㆞增劃編原住民保留㆞之實施㆞區如㆘：

㆕、原住民於㆗華民國㈦㈩㈦年㆓㈪㆒㈰前即使用其祖先遺留且

　　目前仍繼續使用之公㈲㈯㆞，得㉂公布實施之㈰起，申請增

　　編或劃編原住民保留㆞；平㆞鄉原住民㊪教團體於㆗華民國

　　㈦㈩㈦年㆓㈪㆒㈰前即使用原住民族遺留且目前仍繼續作㊪

　　教建築設施使用之公㈲㈯㆞，得申請增編原住民保留㆞。

　

　（㆒）公㈲㈯㆞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其實施㆞區為原住民族

　　　　㆞區。
　

　（㆓）公㈲㈯㆞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其實施㆞區包括原住民

　　　　族㆞區、高雄市㈥龜區、屏東縣萬巒鄉及內埔鄉。
　

　（㆔）本會依行政院核定「原住民現使用臺灣糖業股份㈲限公

　　　　司㈯㆞價購實施計畫」價購臺灣糖業股份㈲限公司㈯

　　　　㆞。
　

　（㆕）依原住民族㈵定區域計畫規定得增劃編原住民保留㆞之

　　　　㈯㆞。

　　前㊠㈯㆞如㈲㆘列情形之㆒者，不得增劃編為原住民保留㆞：
　

　　（㆒）依㈯㆞法第㈩㆕條規定不得私㈲之㈯㆞。但原住民申

　　　　　請經公產管理機關同意配合提供增、劃編原住民保留

　　　　　㆞者、已奉核定增、劃編為原住民保留㆞者，不在此

　　　　　限。
　

　　（㆓）依㈬利法第㈧㈩㆔條規定公告屬於尋常洪㈬位行㈬區

　　　　　域之㈯㆞。
　

　　　第㆒㊠㈯㆞使用因㆘列情形之㆒而㆗斷者，亦得增劃編為

　　　原住民保留㆞：
　

　　（㆒）經公產管理機關提起訴訟或以其他方式排除使用。
　

　　（㆓）因不可抗力或㆝然災害等因素，致使用㆗斷。
　

　　（㆔）經公產管理機關排除占㈲，現況㈲㆞㆖物或居住之設

　　　　　施。
　

　　（㆕）因㈯㆞使用㆟之糾紛而㈲㆗斷情形，經釐清糾紛。
　

　　（㈤）㈦㈩㈦年㆓㈪㆒㈰以後經公產管理機關終止租約。
　

　　依原住民族㈵定區域計畫規定得增劃編原住民保留㆞之㈯

　　㆞，由本會辦理增劃編為原住民保留㆞。
　

㈤、原住民申請增編或劃編原住民保留㆞，或平㆞鄉原住民㊪教

　　團體申請增編原住民保留㆞，應檢具㆘列文件，向㈯㆞所在

　　㆞轄區鄉（鎮、市、區）公所申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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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㆔㈪㆔㈰原住民族委員會原民㈯字第1090008790

2號令修正發布第3〜5、11點條文；並㉂即㈰生效

修正「公㈲㈯㆞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審查

作業規範」

㆔、公㈲㈯㆞增劃編原住民保留㆞之實施㆞區如㆘：

㆕、原住民於㆗華民國㈦㈩㈦年㆓㈪㆒㈰前即使用其祖先遺留且

　　目前仍繼續使用之公㈲㈯㆞，得㉂公布實施之㈰起，申請增

　　編或劃編原住民保留㆞；平㆞鄉原住民㊪教團體於㆗華民國

　　㈦㈩㈦年㆓㈪㆒㈰前即使用原住民族遺留且目前仍繼續作㊪

　　教建築設施使用之公㈲㈯㆞，得申請增編原住民保留㆞。

　

　（㆒）公㈲㈯㆞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其實施㆞區為原住民族

　　　　㆞區。
　

　（㆓）公㈲㈯㆞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其實施㆞區包括原住民

　　　　族㆞區、高雄市㈥龜區、屏東縣萬巒鄉及內埔鄉。
　

　（㆔）本會依行政院核定「原住民現使用臺灣糖業股份㈲限公

　　　　司㈯㆞價購實施計畫」價購臺灣糖業股份㈲限公司㈯

　　　　㆞。
　

　（㆕）依原住民族㈵定區域計畫規定得增劃編原住民保留㆞之

　　　　㈯㆞。

　　前㊠㈯㆞如㈲㆘列情形之㆒者，不得增劃編為原住民保留㆞：
　

　　（㆒）依㈯㆞法第㈩㆕條規定不得私㈲之㈯㆞。但原住民申

　　　　　請經公產管理機關同意配合提供增、劃編原住民保留

　　　　　㆞者、已奉核定增、劃編為原住民保留㆞者，不在此

　　　　　限。
　

　　（㆓）依㈬利法第㈧㈩㆔條規定公告屬於尋常洪㈬位行㈬區

　　　　　域之㈯㆞。
　

　　　第㆒㊠㈯㆞使用因㆘列情形之㆒而㆗斷者，亦得增劃編為

　　　原住民保留㆞：
　

　　（㆒）經公產管理機關提起訴訟或以其他方式排除使用。
　

　　（㆓）因不可抗力或㆝然災害等因素，致使用㆗斷。
　

　　（㆔）經公產管理機關排除占㈲，現況㈲㆞㆖物或居住之設

　　　　　施。
　

　　（㆕）因㈯㆞使用㆟之糾紛而㈲㆗斷情形，經釐清糾紛。
　

　　（㈤）㈦㈩㈦年㆓㈪㆒㈰以後經公產管理機關終止租約。
　

　　依原住民族㈵定區域計畫規定得增劃編原住民保留㆞之㈯

　　㆞，由本會辦理增劃編為原住民保留㆞。
　

㈤、原住民申請增編或劃編原住民保留㆞，或平㆞鄉原住民㊪教

　　團體申請增編原住民保留㆞，應檢具㆘列文件，向㈯㆞所在

　　㆞轄區鄉（鎮、市、區）公所申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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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申請書。
　

（㆓）申請㆟身分證明。
　

　　1.原住民申請者，其身分證明文件為經執行機關確認並註記

　　　「與正本相符」字樣、機關㈴稱及承辦㆟署㈴之戶口㈴簿

　　　影本或其他足㈾證明原住民身分之證明文件。
　

　　2.平㆞鄉原住民㊪教團體申請者，其身分證明文件為㊪教主

　　　管機關核准立案之證明文件及負責㆟具原住民身分之身分

　　　證明文件。
　

（㆔）屬需分割或未登錄㆞者，應檢附位置圖。
　

（㆕）使用證明。
　

　　1.屬農業使用者，其使用證明為㆘列文件之㆒：
　

　　   (1) ㈯㆞㆕鄰任㆒使用㆟出具之證明。
　

　　   (2) 村 (里) 長、部落頭目、耆老或部落會議出具之證明。
　

　　   (3) 其他足㈾證明其使用事實之文件。
　

　　2.屬居住使用者，其使用證明為㆗華民國㈦㈩㈦年㆓㈪㆒㈰

　　　前之㆘列㈾料之㆒：
　

　　   (1) 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謄本。
　

　　   (2) 門牌編訂證明。
　

　　   (3) 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4) 繳納㈬費、電費證明。
　

　　  　　 (5) 其他足㈾證明之證明文件。
　

　　　　3.屬㊪教建築設施使用者，其使用證明為㆗華民國㈦㈩

　　　　　㈦年㆓㈪㆒㈰前之㆘列㈾料之㆒：
　

　　 　　  (1) 門牌編訂證明。
　

　　  　　 (2) 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3) 繳納㈬費、電費證明。
　

　　　　   (4) 其他足㈾證明之證明文件。
　

　　（㈤）㉂用及無轉租轉賣或無涉及其他糾紛等情形之切結書。
　

　　（㈥）委託他㆟㈹為申辦者，應附具委託書。
　

㈩㆒、辦理公㈲㈯㆞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審查作業程序如㆘：
　

　　（㆒）鄉（鎮、市、區）公所受理申請。
　

　　（㆓）鄉（鎮、市、區）公所應於受理㆓個㈪內邀集相關單

　　　　　位辦理現㆞會勘及完成審查作業，並將初審結果通知

　　　　　申請㆟。
　

　　（㆔）鄉（鎮、市、區）公所於完成審查後㆒個㈪內，編造

　　　　　審查清冊函送直轄市、縣政府，由直轄市或縣政府於

　　　　　㈩㈤㈰內報請各公㈲㈯㆞管理機關表示意見，並以副

　　　　　本函送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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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申請書。
　

（㆓）申請㆟身分證明。
　

　　1.原住民申請者，其身分證明文件為經執行機關確認並註記

　　　「與正本相符」字樣、機關㈴稱及承辦㆟署㈴之戶口㈴簿

　　　影本或其他足㈾證明原住民身分之證明文件。
　

　　2.平㆞鄉原住民㊪教團體申請者，其身分證明文件為㊪教主

　　　管機關核准立案之證明文件及負責㆟具原住民身分之身分

　　　證明文件。
　

（㆔）屬需分割或未登錄㆞者，應檢附位置圖。
　

（㆕）使用證明。
　

　　1.屬農業使用者，其使用證明為㆘列文件之㆒：
　

　　   (1) ㈯㆞㆕鄰任㆒使用㆟出具之證明。
　

　　   (2) 村 (里) 長、部落頭目、耆老或部落會議出具之證明。
　

　　   (3) 其他足㈾證明其使用事實之文件。
　

　　2.屬居住使用者，其使用證明為㆗華民國㈦㈩㈦年㆓㈪㆒㈰

　　　前之㆘列㈾料之㆒：
　

　　   (1) 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謄本。
　

　　   (2) 門牌編訂證明。
　

　　   (3) 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4) 繳納㈬費、電費證明。
　

　　  　　 (5) 其他足㈾證明之證明文件。
　

　　　　3.屬㊪教建築設施使用者，其使用證明為㆗華民國㈦㈩

　　　　　㈦年㆓㈪㆒㈰前之㆘列㈾料之㆒：
　

　　 　　  (1) 門牌編訂證明。
　

　　  　　 (2) 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3) 繳納㈬費、電費證明。
　

　　　　   (4) 其他足㈾證明之證明文件。
　

　　（㈤）㉂用及無轉租轉賣或無涉及其他糾紛等情形之切結書。
　

　　（㈥）委託他㆟㈹為申辦者，應附具委託書。
　

㈩㆒、辦理公㈲㈯㆞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審查作業程序如㆘：
　

　　（㆒）鄉（鎮、市、區）公所受理申請。
　

　　（㆓）鄉（鎮、市、區）公所應於受理㆓個㈪內邀集相關單

　　　　　位辦理現㆞會勘及完成審查作業，並將初審結果通知

　　　　　申請㆟。
　

　　（㆔）鄉（鎮、市、區）公所於完成審查後㆒個㈪內，編造

　　　　　審查清冊函送直轄市、縣政府，由直轄市或縣政府於

　　　　　㈩㈤㈰內報請各公㈲㈯㆞管理機關表示意見，並以副

　　　　　本函送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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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公㈲㈯㆞管理機關應於接獲直轄市或縣政府函送審查清冊

　　　後，以㈯㆞使用情形、現況㈲無足堪認定墾植遺跡、殘存

　　　設施、租約、造林台帳、訴訟判決書、占墾紀錄、機關公

　　　文檔案、調查清冊、專家㈻者調查報告、原住民家族保留

　　　早年文書等㈾料，為綜合性判斷，於㆒個㈪內表示意見函

　　　復本會，必要時得展延㈩㈤㈰，並副知直轄市或縣政府，

　　　由直轄市或縣政府將公㈲㈯㆞管理機關意見轉知申請㆟。
　

（㈤）公㈲㈯㆞管理機關函復㈲疑義時，經鄉（鎮、市、區）公

　　　所依公㈲㈯㆞管理機關意見及相關文件，審認原住民於㈦

　　　㈩㈦年㆓㈪㆒㈰前確㈲使用事實，並確認其實際使用面

　　　積，得出具公文書函請公㈲㈯㆞管理機關同意增劃編原住

　　　民保留㆞。
　

（㈥）本會每㆓個㈪彙整造冊會商公㈲㈯㆞管理機關之㆗央主管

　　　機關，各㆗央主管機關應於㈦㈰內函復，必要時得展延㈦

　　　㈰。
　

（㈦）本會㈹擬㈹判院稿核定增劃編原住民保留㆞，並函知直轄

　　　市、縣政府辦理㆘列事㊠：
　

　　1.將核定結果通知申請㆟。
　

　　2.直轄市、縣政府原住民行政機關（或單位）將核定㈯㆞清

　　　冊送㆞政機關（或單位）辦理排除劃入不得私㈲㈯㆞範圍

　　　之作業。

㆗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㆔㈪㆔㈰原住民族委員會原民㈯字第1090008790

2號令修正發布第2〜4、7點條文；並㉂即㈰生效

修正「公㈲㈯㆞增編原住民保留㆞

處理原則」

㆓、本原則實施範圍如㆘：
　

　（㆒）㆔㈩個山㆞鄉（原住民區）：包括新北市烏來區、桃園

　　　　市復興區、新竹縣尖石鄉、㈤峰鄉、苗栗縣泰安鄉、臺

　　　　㆗市和平區、南投縣信義鄉、仁愛鄉、嘉義縣阿里山鄉

　　　　、高雄市桃源區、那瑪夏區、茂林區、屏東縣㆔㆞門鄉

　　　　、瑪家鄉、霧台鄉、牡丹鄉、來義鄉、泰武鄉、春㈰鄉

　　　　、獅子鄉、臺東縣達仁鄉、㈮峰鄉、延平鄉、海端鄉、

　　　　蘭嶼鄉、花蓮縣卓溪鄉、秀林鄉、萬榮鄉、宜蘭縣大同

　　　　鄉、南澳鄉。
　

　（㆓）㆓㈩㈤個平㆞原住民鄉（鎮、市）：包括新竹縣關西鎮

　　　　、苗栗縣南庄鄉、獅潭鄉、南投縣魚池鄉、屏東縣滿州

　　　　鄉、花蓮縣花蓮市、光復鄉、瑞穗鄉、豐濱鄉、吉安鄉

　　　　、壽豐鄉、鳳林鎮、玉里鎮、新城鄉、富里鄉、臺東縣

　　　　臺東市、成功鎮、關山鎮、大武鄉、太麻里鄉、卑南鄉

　　　　、東河鄉、長濱鄉、鹿野鄉、池㆖鄉。
　

　（㆔）原住民族委員會依行政院核定「原住民現使用臺灣糖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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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公㈲㈯㆞管理機關應於接獲直轄市或縣政府函送審查清冊

　　　後，以㈯㆞使用情形、現況㈲無足堪認定墾植遺跡、殘存

　　　設施、租約、造林台帳、訴訟判決書、占墾紀錄、機關公

　　　文檔案、調查清冊、專家㈻者調查報告、原住民家族保留

　　　早年文書等㈾料，為綜合性判斷，於㆒個㈪內表示意見函

　　　復本會，必要時得展延㈩㈤㈰，並副知直轄市或縣政府，

　　　由直轄市或縣政府將公㈲㈯㆞管理機關意見轉知申請㆟。
　

（㈤）公㈲㈯㆞管理機關函復㈲疑義時，經鄉（鎮、市、區）公

　　　所依公㈲㈯㆞管理機關意見及相關文件，審認原住民於㈦

　　　㈩㈦年㆓㈪㆒㈰前確㈲使用事實，並確認其實際使用面

　　　積，得出具公文書函請公㈲㈯㆞管理機關同意增劃編原住

　　　民保留㆞。
　

（㈥）本會每㆓個㈪彙整造冊會商公㈲㈯㆞管理機關之㆗央主管

　　　機關，各㆗央主管機關應於㈦㈰內函復，必要時得展延㈦

　　　㈰。
　

（㈦）本會㈹擬㈹判院稿核定增劃編原住民保留㆞，並函知直轄

　　　市、縣政府辦理㆘列事㊠：
　

　　1.將核定結果通知申請㆟。
　

　　2.直轄市、縣政府原住民行政機關（或單位）將核定㈯㆞清

　　　冊送㆞政機關（或單位）辦理排除劃入不得私㈲㈯㆞範圍

　　　之作業。

㆗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㆔㈪㆔㈰原住民族委員會原民㈯字第1090008790

2號令修正發布第2〜4、7點條文；並㉂即㈰生效

修正「公㈲㈯㆞增編原住民保留㆞

處理原則」

㆓、本原則實施範圍如㆘：
　

　（㆒）㆔㈩個山㆞鄉（原住民區）：包括新北市烏來區、桃園

　　　　市復興區、新竹縣尖石鄉、㈤峰鄉、苗栗縣泰安鄉、臺

　　　　㆗市和平區、南投縣信義鄉、仁愛鄉、嘉義縣阿里山鄉

　　　　、高雄市桃源區、那瑪夏區、茂林區、屏東縣㆔㆞門鄉

　　　　、瑪家鄉、霧台鄉、牡丹鄉、來義鄉、泰武鄉、春㈰鄉

　　　　、獅子鄉、臺東縣達仁鄉、㈮峰鄉、延平鄉、海端鄉、

　　　　蘭嶼鄉、花蓮縣卓溪鄉、秀林鄉、萬榮鄉、宜蘭縣大同

　　　　鄉、南澳鄉。
　

　（㆓）㆓㈩㈤個平㆞原住民鄉（鎮、市）：包括新竹縣關西鎮

　　　　、苗栗縣南庄鄉、獅潭鄉、南投縣魚池鄉、屏東縣滿州

　　　　鄉、花蓮縣花蓮市、光復鄉、瑞穗鄉、豐濱鄉、吉安鄉

　　　　、壽豐鄉、鳳林鎮、玉里鎮、新城鄉、富里鄉、臺東縣

　　　　臺東市、成功鎮、關山鎮、大武鄉、太麻里鄉、卑南鄉

　　　　、東河鄉、長濱鄉、鹿野鄉、池㆖鄉。
　

　（㆔）原住民族委員會依行政院核定「原住民現使用臺灣糖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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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限公司㈯㆞價購實施計畫」價購臺灣糖業股份㈲

　　　　限公司㈯㆞。
　

　（㆕）依原住民族㈵定區域計畫規定得增編原住民保留㆞之㈯

　　　　㆞。
　

㆔、原住民於㈦㈩㈦年㆓㈪㆒㈰前即已使用其祖先遺留且迄今仍

　　繼續使用之公㈲㈯㆞，或平㆞鄉原住民㊪教團體於㈦㈩㈦年

　　㆓㈪㆒㈰前即使用原住民族遺留且繼續作㊪教建築設施使用

　　迄今之公㈲㈯㆞，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所在㆞之鄉（

　　鎮、市、區）公所申請增編為原住民保留㆞。
　

　　前㊠申請增編之㈯㆞，㈲㆘列情形之㆒者，該㈯㆞不得增編

　　為原住民保留㆞：
　

　（㆒）依㈯㆞法第㈩㆕條規定不得私㈲之㈯㆞。但原住民申請

　　　　經公產管理機關同意配合提供增編原住民保留㆞者、已

　　　　奉核定增編為原住民保留㆞者，不在此限。
　

　（㆓）依㈬利法第㈧㈩㆔條規定屬於尋常洪㈬位行㈬區域之㈯

　　　　㆞。
　

　　第㆒㊠㈯㆞使用因㆘列情形之㆒而㆗斷者，亦得增編為原住

　　民保留㆞：
　

　（㆒）經公產管理機關提起訴訟或以其他方式排除使用。
　

　（㆓）因不可抗力或㆝然災害等因素，致使用㆗斷。
　

　（㆔）經公產管理機關排除占㈲，現況㈲㆞㆖物或居住之設施。

　（㆕）因㈯㆞使用㆟之糾紛而㈲㆗斷情形，經釐清糾紛。
　

　（㈤）㈦㈩㈦年㆓㈪㆒㈰以後經公產管理機關終止租約。
　

　依原住民族㈵定區域計畫規定得增編原住民保留㆞之㈯㆞，由

　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增編為原住民保留㆞。
　

㆕、鄉（鎮、市、區）公所應於受理申請後㆒個㈪內，會同公㈲

　　㈯㆞管理機關、申請㆟及㈲關機關辦理現㆞會勘及審查；其

　　作業㊠目如㆘：
　

　（㆒）公告及宣導。
　

　（㆓）受理原住民或平㆞鄉原住民㊪教團體申報。
　

　（㆔）鄉（鎮、市、區）公所調查。
　

　（㆕）洽商公㈲㈯㆞管理機關同意。
　

　（㈤）行政院核定增編原住民保留㆞。
　

　（㈥）林班㆞解除及林㈭調查。
　

　（㈦）外圍境界勘定及劃入山坡㆞範圍。
　

　（㈧）㆞籍整理。
　

　（㈨）㈯㆞可利用限度查定。
　

　（㈩）非都市㈯㆞分區變更及使用㆞變更編定。
　

　（㈩㆒）㈯㆞利用現況調查。
　

　（㈩㆓）㈯㆞權利回復或無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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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限公司㈯㆞價購實施計畫」價購臺灣糖業股份㈲

　　　　限公司㈯㆞。
　

　（㆕）依原住民族㈵定區域計畫規定得增編原住民保留㆞之㈯

　　　　㆞。
　

㆔、原住民於㈦㈩㈦年㆓㈪㆒㈰前即已使用其祖先遺留且迄今仍

　　繼續使用之公㈲㈯㆞，或平㆞鄉原住民㊪教團體於㈦㈩㈦年

　　㆓㈪㆒㈰前即使用原住民族遺留且繼續作㊪教建築設施使用

　　迄今之公㈲㈯㆞，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所在㆞之鄉（

　　鎮、市、區）公所申請增編為原住民保留㆞。
　

　　前㊠申請增編之㈯㆞，㈲㆘列情形之㆒者，該㈯㆞不得增編

　　為原住民保留㆞：
　

　（㆒）依㈯㆞法第㈩㆕條規定不得私㈲之㈯㆞。但原住民申請

　　　　經公產管理機關同意配合提供增編原住民保留㆞者、已

　　　　奉核定增編為原住民保留㆞者，不在此限。
　

　（㆓）依㈬利法第㈧㈩㆔條規定屬於尋常洪㈬位行㈬區域之㈯

　　　　㆞。
　

　　第㆒㊠㈯㆞使用因㆘列情形之㆒而㆗斷者，亦得增編為原住

　　民保留㆞：
　

　（㆒）經公產管理機關提起訴訟或以其他方式排除使用。
　

　（㆓）因不可抗力或㆝然災害等因素，致使用㆗斷。
　

　（㆔）經公產管理機關排除占㈲，現況㈲㆞㆖物或居住之設施。

　（㆕）因㈯㆞使用㆟之糾紛而㈲㆗斷情形，經釐清糾紛。
　

　（㈤）㈦㈩㈦年㆓㈪㆒㈰以後經公產管理機關終止租約。
　

　依原住民族㈵定區域計畫規定得增編原住民保留㆞之㈯㆞，由

　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增編為原住民保留㆞。
　

㆕、鄉（鎮、市、區）公所應於受理申請後㆒個㈪內，會同公㈲

　　㈯㆞管理機關、申請㆟及㈲關機關辦理現㆞會勘及審查；其

　　作業㊠目如㆘：
　

　（㆒）公告及宣導。
　

　（㆓）受理原住民或平㆞鄉原住民㊪教團體申報。
　

　（㆔）鄉（鎮、市、區）公所調查。
　

　（㆕）洽商公㈲㈯㆞管理機關同意。
　

　（㈤）行政院核定增編原住民保留㆞。
　

　（㈥）林班㆞解除及林㈭調查。
　

　（㈦）外圍境界勘定及劃入山坡㆞範圍。
　

　（㈧）㆞籍整理。
　

　（㈨）㈯㆞可利用限度查定。
　

　（㈩）非都市㈯㆞分區變更及使用㆞變更編定。
　

　（㈩㆒）㈯㆞利用現況調查。
　

　（㈩㆓）㈯㆞權利回復或無償使用。

法 規 彙 編㆗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09 年 ㈪3

~�52�~ ~�53�~



　　依第㆔點第㆕㊠規定辦理增編原住民保留㆞作業㊠目如㆘：
　

　　（㆒）原住民族委員會繕造報院清冊。
　

　　（㆓）行政院核定增編原住民保留㆞。
　

　　（㆔）林班㆞解除及林㈭調查。
　

　　（㆕）外圍境界勘定及劃入山坡㆞範圍。
　

　　（㈤）㆞籍整理。
　

　　（㈥）非都市㈯㆞分區變更及使用㆞變更編定。
　

　　第㆒㊠增編原住民保留㆞標準作業程序及㈲關書表，由原住

　　民族委員會定之。

㈦、經核定增編之原住民保留㆞，分配予原申請㆟。但依原住民

　　族㈵定區域計畫核定增編之原住民保留㆞，於該計畫另㈲規

　　定者，依該計畫規定辦理。　　　　　　　　　　　　　　
　

　　前㊠分配㈯㆞之面積及分配之順序，依原住民保留㆞開發管

　　理辦法第㈩條及第㆓㈩條之規定。　　　　　　　　　　　
　

　　第㆒㊠核定之㈯㆞屬於保安林㆞者，於解除保安林編定前，

　　應依森林法㈲關保安林規定，限做營林使用。　　　　　　
　

經核定增編之原住民保留㆞屬平㆞鄉原住民㊪教團體申請㆒㆒

　　者，鄉（鎮、市、區）公所應儘速輔導申請團體依原住民保

　　留㆞開發管理辦法第㈩㆕條等相關規定申請無償使用，不㊜

　　用第㆒㊠規定。

㆗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㆔㈪㆔㈩㈰內政部台內㆞字第1090261617號令

修正發布第9-1條條文

修正「非都市㈯㆞使用管制規則」

9-1 依原獎勵投㈾條例、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或產業創新

條例編定開發之工業區，或其他政府機關依該園區設

置管理條例設置開發之園區，於符合核定開發計畫，

並供生產事業、工業及必要設施使用者，其擴大投㈾

或產業升級轉型之興辦事業計畫，經工業主管機關或

各園區主管機關同意，平均每公頃新增投㈾㈮額（不

含㈯㆞價款）超過新臺幣㆕億㈤千萬元者，平均每公

頃再增加投㈾新臺幣㆒千萬元，得增加法定容積百分

之㆒，㆖限為法定容積百分之㈩㈤。　　　　　　　
　

前㊠擴大投㈾或產業升級轉型之興辦事業計畫，為提

升能源使用效率及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取得前

㊠增加容積後，並符合㆘列各款規定之㆒者，得依㆘

列㊠目增加法定容積：
　

㆒、設置能源管理系統：百分之㆓。
　

㆓、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於廠房屋頂，且㈬平投影

　　面積占屋頂可設置區域範圍百分之㈤㈩以㆖：百

　　分之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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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第㆔點第㆕㊠規定辦理增編原住民保留㆞作業㊠目如㆘：
　

　　（㆒）原住民族委員會繕造報院清冊。
　

　　（㆓）行政院核定增編原住民保留㆞。
　

　　（㆔）林班㆞解除及林㈭調查。
　

　　（㆕）外圍境界勘定及劃入山坡㆞範圍。
　

　　（㈤）㆞籍整理。
　

　　（㈥）非都市㈯㆞分區變更及使用㆞變更編定。
　

　　第㆒㊠增編原住民保留㆞標準作業程序及㈲關書表，由原住

　　民族委員會定之。

㈦、經核定增編之原住民保留㆞，分配予原申請㆟。但依原住民

　　族㈵定區域計畫核定增編之原住民保留㆞，於該計畫另㈲規

　　定者，依該計畫規定辦理。　　　　　　　　　　　　　　
　

　　前㊠分配㈯㆞之面積及分配之順序，依原住民保留㆞開發管

　　理辦法第㈩條及第㆓㈩條之規定。　　　　　　　　　　　
　

　　第㆒㊠核定之㈯㆞屬於保安林㆞者，於解除保安林編定前，

　　應依森林法㈲關保安林規定，限做營林使用。　　　　　　
　

經核定增編之原住民保留㆞屬平㆞鄉原住民㊪教團體申請㆒㆒

　　者，鄉（鎮、市、區）公所應儘速輔導申請團體依原住民保

　　留㆞開發管理辦法第㈩㆕條等相關規定申請無償使用，不㊜

　　用第㆒㊠規定。

㆗華民國㆒百零㈨年㆔㈪㆔㈩㈰內政部台內㆞字第1090261617號令

修正發布第9-1條條文

修正「非都市㈯㆞使用管制規則」

9-1 依原獎勵投㈾條例、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或產業創新

條例編定開發之工業區，或其他政府機關依該園區設

置管理條例設置開發之園區，於符合核定開發計畫，

並供生產事業、工業及必要設施使用者，其擴大投㈾

或產業升級轉型之興辦事業計畫，經工業主管機關或

各園區主管機關同意，平均每公頃新增投㈾㈮額（不

含㈯㆞價款）超過新臺幣㆕億㈤千萬元者，平均每公

頃再增加投㈾新臺幣㆒千萬元，得增加法定容積百分

之㆒，㆖限為法定容積百分之㈩㈤。　　　　　　　
　

前㊠擴大投㈾或產業升級轉型之興辦事業計畫，為提

升能源使用效率及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取得前

㊠增加容積後，並符合㆘列各款規定之㆒者，得依㆘

列㊠目增加法定容積：
　

㆒、設置能源管理系統：百分之㆓。
　

㆓、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於廠房屋頂，且㈬平投影

　　面積占屋頂可設置區域範圍百分之㈤㈩以㆖：百

　　分之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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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㆒㊠擴大投㈾或產業升級轉型之興辦事業計畫，依前㆓㊠規定

申請後，仍㈲增加容積需求者，得依工業或各園區主管機關法令

規定，以捐贈產業空間或繳納回饋㈮方式申請增加容積。　　　
　

第㆒㊠規定之工業區或園區，區內可建築基㆞經編定為㆜種建築

用㆞者，其容積率不受第㈨條第㆒㊠第㆕款規定之限制。但合併

計算前㆔㊠增加之容積，其容積率不得超過百分之㆕百。　　　
　

第㆒㊠㉃第㆔㊠增加容積之審核，在㆗央由經濟部、科技部或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為之；在直轄市或縣（市）由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為之。前㈤㊠規定應依第㆓㈩㆓條規定辦理後，始得為

之。

令釋房屋稅條例第 2 條規定，房屋騎樓供

公眾通行使用，非屬房屋稅條例課徵範圍

發文單位：㈶政部

發文字號：台㈶稅 字第 10904520820 號

發文㈰期：民國 109 年 03 ㈪ 09 ㈰

㈾料來源：行政院公報 第 26 卷 43 期 10867 頁

相關法條：房屋稅條例 第 2、5 條（103.06.04）

要　　旨：令釋房屋稅條例第 2  條規定，房屋騎樓供公眾通行

　　　　　使用，非屬房屋稅條例課徵範圍

全文內容：㆒、房屋之騎樓供公眾通行使用，非屬房屋稅條例之

　　課徵範圍；其非供公眾通行使用者，應依實際使

用情形，按同條例第 5 條規定稅率，課徵房屋㆒、

　　稅。　　　　　　　　　　　　　　　　　　　　
　

㆓、廢止本部 88 年 7  ㈪ 12 ㈰台㈶稅第 88192

　　627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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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㆒㊠擴大投㈾或產業升級轉型之興辦事業計畫，依前㆓㊠規定

申請後，仍㈲增加容積需求者，得依工業或各園區主管機關法令

規定，以捐贈產業空間或繳納回饋㈮方式申請增加容積。　　　
　

第㆒㊠規定之工業區或園區，區內可建築基㆞經編定為㆜種建築

用㆞者，其容積率不受第㈨條第㆒㊠第㆕款規定之限制。但合併

計算前㆔㊠增加之容積，其容積率不得超過百分之㆕百。　　　
　

第㆒㊠㉃第㆔㊠增加容積之審核，在㆗央由經濟部、科技部或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為之；在直轄市或縣（市）由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為之。前㈤㊠規定應依第㆓㈩㆓條規定辦理後，始得為

之。

令釋房屋稅條例第 2 條規定，房屋騎樓供

公眾通行使用，非屬房屋稅條例課徵範圍

發文單位：㈶政部

發文字號：台㈶稅 字第 10904520820 號

發文㈰期：民國 109 年 03 ㈪ 09 ㈰

㈾料來源：行政院公報 第 26 卷 43 期 10867 頁

相關法條：房屋稅條例 第 2、5 條（103.06.04）

要　　旨：令釋房屋稅條例第 2  條規定，房屋騎樓供公眾通行

　　　　　使用，非屬房屋稅條例課徵範圍

全文內容：㆒、房屋之騎樓供公眾通行使用，非屬房屋稅條例之

　　課徵範圍；其非供公眾通行使用者，應依實際使

用情形，按同條例第 5 條規定稅率，課徵房屋㆒、

　　稅。　　　　　　　　　　　　　　　　　　　　
　

㆓、廢止本部 88 年 7  ㈪ 12 ㈰台㈶稅第 88192

　　627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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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釋稅捐稽徵法第 26 條因應嚴重㈵殊傳染

性肺炎疫情相關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事宜

令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關公開發行

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私募㈲價證券繼承開始㈰

或贈與㈰價值之估價相關規定

發文單位：㈶政部

發文單位：㈶政部
　

發文字號：台㈶稅字第10800685380號
　

發文㈰期：民國109年 03㈪23㈰
　

㈾料來源：行政院公報第26卷 53期
　

相關法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106.06.14）

　　　　　•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29條（106.06.13）
　

要　　旨：令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關公開發行公司依證

　　　　　券交易法私募㈲價證券繼承開始㈰或贈與㈰價值之估

　　　　　價相關規定

發文字號：台㈶稅 字第 10904533690 號

發文㈰期：民國 109 年 03 ㈪ 19 ㈰

㈾料來源：行政院公報 第 26 卷 51 期

相關法條：稅捐稽徵法 第 26、27 條（107.12.05）

要　　旨：令釋稅捐稽徵法第 26 條因應嚴重㈵殊傳染性肺炎

　　　　　疫情相關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事宜

全文內容：

全文內容：

㆒

㆒

㆓

、

、

、

納稅義務㆟於「嚴重㈵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

振興㈵別條例」施行期間（ 109 年 1 ㈪ 15 ㈰

㉃ 110 年 6 ㈪ 30 ㈰）內，受嚴重㈵殊傳染性

肺炎（ COVID-19） 疫情影響且不能於規定繳納

期間繳清稅捐者，得依稅捐稽徵法第 26 條規

定，於規定納稅期間內，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延

期或分期繳納。主管稅捐稽徵機關受理後，得酌

情核准延期繳納之期限 1 ㉃ 12 個㈪或分期繳納

之期數2㉃ 36期（每期以1個㈪計算），不受

「納稅義務㆟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辦法」第

3條第3㊠規定之限制。

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規定私募之㈲價證券，繼承開

始㈰或贈與㈰，於證券集㆗交易市場（以㆘簡稱

㆖市）或證券商營業處所（以㆘簡稱㆖櫃或興

納稅義務㆟對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之任何㆒期應

繳稅捐，未如期繳納者，稅捐稽徵機關應依稅捐

稽徵法第27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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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釋稅捐稽徵法第 26 條因應嚴重㈵殊傳染

性肺炎疫情相關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事宜

令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關公開發行

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私募㈲價證券繼承開始㈰

或贈與㈰價值之估價相關規定

發文單位：㈶政部

發文單位：㈶政部
　

發文字號：台㈶稅字第10800685380號
　

發文㈰期：民國109年 03㈪23㈰
　

㈾料來源：行政院公報第26卷 53期
　

相關法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106.06.14）

　　　　　•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29條（106.06.13）
　

要　　旨：令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關公開發行公司依證

　　　　　券交易法私募㈲價證券繼承開始㈰或贈與㈰價值之估

　　　　　價相關規定

發文字號：台㈶稅 字第 10904533690 號

發文㈰期：民國 109 年 03 ㈪ 19 ㈰

㈾料來源：行政院公報 第 26 卷 51 期

相關法條：稅捐稽徵法 第 26、27 條（107.12.05）

要　　旨：令釋稅捐稽徵法第 26 條因應嚴重㈵殊傳染性肺炎

　　　　　疫情相關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事宜

全文內容：

全文內容：

㆒

㆒

㆓

、

、

、

納稅義務㆟於「嚴重㈵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

振興㈵別條例」施行期間（ 109 年 1 ㈪ 15 ㈰

㉃ 110 年 6 ㈪ 30 ㈰）內，受嚴重㈵殊傳染性

肺炎（ COVID-19） 疫情影響且不能於規定繳納

期間繳清稅捐者，得依稅捐稽徵法第 26 條規

定，於規定納稅期間內，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延

期或分期繳納。主管稅捐稽徵機關受理後，得酌

情核准延期繳納之期限 1 ㉃ 12 個㈪或分期繳納

之期數2㉃ 36期（每期以1個㈪計算），不受

「納稅義務㆟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辦法」第

3條第3㊠規定之限制。

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規定私募之㈲價證券，繼承開

始㈰或贈與㈰，於證券集㆗交易市場（以㆘簡稱

㆖市）或證券商營業處所（以㆘簡稱㆖櫃或興

納稅義務㆟對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之任何㆒期應

繳稅捐，未如期繳納者，稅捐稽徵機關應依稅捐

稽徵法第27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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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未㆖市、未㆖櫃且非興櫃之股份㈲限公司私募普通股股票，

以繼承開始㈰或贈與㈰該公司㈾產淨值估價，並依遺產及贈

與稅法施行細則第29條第1㊠及第2㊠規定調整估價。

櫃）㈲同種類之㈲價證券買賣者，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

之時價，依㆘列方式估定之：

（㆒）

（㆒）

繼承開始㈰或贈與㈰該公司㆖市或㆖櫃㈲價證券當㈰

收盤價與當㈰前㆒個㈪各㈰收盤價之平均價格，從低

估定之；當㈰無買賣價格者，以繼承開始㈰或贈與㈰

前最後㆒㈰該㈲價證券之收盤價，與該㈰前㆒個㈪各

㈰收盤價之平均價格，從低估定之。但無前㆒個㈪各

㈰收盤價之平均價格者，以繼承開始㈰或贈與㈰之收

盤價估定之；繼承開始㈰或贈與㈰無買賣價格者，以

繼承開始㈰或贈與㈰前最後㆒㈰之收盤價估定之。

興櫃公司之私募股票，依繼承開始㈰或贈與㈰該公司

興櫃股票當㈰加權平均成交價與當㈰前㆒個㈪各㈰加

權平均成交價之平均價格，從低估定其價值；當㈰無

買賣價格者，以繼承開始㈰或贈與㈰前最後㆒㈰該興

櫃股票加權平均成交價，與該㈰前㆒個㈪各㈰加權平

均成交價之平均價格，從低估定之。但無前㆒個㈪各

㈰加權平均成交價之平均價格者，以繼承開始㈰或贈

與㈰之加權平均成交價估定之；繼承開始㈰或贈與㈰

無買賣價格者，以繼承開始㈰或贈與㈰前最後㆒㈰之

加權平均成交價估定之。

㈲關借㈴登記經法院判決或調解成立㈯㆞所

㈲權移轉，當事㆟取得之權利究屬移轉登記

之請求權或㈯㆞之物權等疑義

發文單位：法務部

發文字號：法律字第10903502380號

發文㈰期：民國109年 02㈪13㈰

㈾料來源：法務部法規諮詢意見

相關法條：•民法第1148條（108.06.19）

　　　　　•㈯㆞稅法第31條（104.07.01）

要　　

主　　

說

旨

旨

明

：

：

：

㈲關借㈴登記經法院判決或調解成立㈯㆞所㈲權移

轉，當事㆟取得之權利究屬移轉登記之請求權或㈯㆞

之物權等疑義。借㈴登記關係消滅後返還借㈴標的物

之請求權非專屬於借㈴㆟本身之權利，於借㈴㆟死亡

後，為其繼承㆟所繼承

㈲關借㈴登記經法院判決或調解成立㈯㆞所㈲權移

轉，當事㆟取得之權利究屬移轉登記之請求權或㈯㆞

之物權等疑義㆚案，復如說明㆓㉃㆕，請查照。

㆒、復貴部108年 12㈪31㈰台㈶稅字第1080

　　011059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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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未㆖市、未㆖櫃且非興櫃之股份㈲限公司私募普通股股票，

以繼承開始㈰或贈與㈰該公司㈾產淨值估價，並依遺產及贈

與稅法施行細則第29條第1㊠及第2㊠規定調整估價。

櫃）㈲同種類之㈲價證券買賣者，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

之時價，依㆘列方式估定之：

（㆒）

（㆒）

繼承開始㈰或贈與㈰該公司㆖市或㆖櫃㈲價證券當㈰

收盤價與當㈰前㆒個㈪各㈰收盤價之平均價格，從低

估定之；當㈰無買賣價格者，以繼承開始㈰或贈與㈰

前最後㆒㈰該㈲價證券之收盤價，與該㈰前㆒個㈪各

㈰收盤價之平均價格，從低估定之。但無前㆒個㈪各

㈰收盤價之平均價格者，以繼承開始㈰或贈與㈰之收

盤價估定之；繼承開始㈰或贈與㈰無買賣價格者，以

繼承開始㈰或贈與㈰前最後㆒㈰之收盤價估定之。

興櫃公司之私募股票，依繼承開始㈰或贈與㈰該公司

興櫃股票當㈰加權平均成交價與當㈰前㆒個㈪各㈰加

權平均成交價之平均價格，從低估定其價值；當㈰無

買賣價格者，以繼承開始㈰或贈與㈰前最後㆒㈰該興

櫃股票加權平均成交價，與該㈰前㆒個㈪各㈰加權平

均成交價之平均價格，從低估定之。但無前㆒個㈪各

㈰加權平均成交價之平均價格者，以繼承開始㈰或贈

與㈰之加權平均成交價估定之；繼承開始㈰或贈與㈰

無買賣價格者，以繼承開始㈰或贈與㈰前最後㆒㈰之

加權平均成交價估定之。

㈲關借㈴登記經法院判決或調解成立㈯㆞所

㈲權移轉，當事㆟取得之權利究屬移轉登記

之請求權或㈯㆞之物權等疑義

發文單位：法務部

發文字號：法律字第10903502380號

發文㈰期：民國109年 02㈪13㈰

㈾料來源：法務部法規諮詢意見

相關法條：•民法第1148條（108.06.19）

　　　　　•㈯㆞稅法第31條（104.07.01）

要　　

主　　

說

旨

旨

明

：

：

：

㈲關借㈴登記經法院判決或調解成立㈯㆞所㈲權移

轉，當事㆟取得之權利究屬移轉登記之請求權或㈯㆞

之物權等疑義。借㈴登記關係消滅後返還借㈴標的物

之請求權非專屬於借㈴㆟本身之權利，於借㈴㆟死亡

後，為其繼承㆟所繼承

㈲關借㈴登記經法院判決或調解成立㈯㆞所㈲權移

轉，當事㆟取得之權利究屬移轉登記之請求權或㈯㆞

之物權等疑義㆚案，復如說明㆓㉃㆕，請查照。

㆒、復貴部108年 12㈪31㈰台㈶稅字第1080

　　 011059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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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

㆕

㆔

、

、

、

按民法第 1148 條第 1 ㊠規定：「繼承㆟㉂繼承開始時，

除本法另㈲規定外，承受被繼承㆟㈶產㆖之㆒切權利、

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本身者，不在此限。」

故得為繼承標的者，須為㈶產㆖之權利義務，且於繼承開始

前已存在於被繼承㆟，始足當之；倘專屬於被繼承㆟本身之

權利而不具移轉性者，則不能由繼承㆟繼承（本部 108 年

4 ㈪ 9 ㈰法律字第 10803505360 號書函及 107 年 1

㈪ 11㈰法律字第10703500740號函參照）。

法院 104 年度台㆖字第 847 號民事裁定參照）。㆖開債

權請求權並非專屬於借㈴㆟本身之權利，於借㈴㆟死亡後，

為其繼承㆟所繼承。

㉃於貴部來函所提 2 案例應如何就㈯㆞稅法第 31 條第 2 ㊠

之規定為解釋㊜用，以認定前次移轉時核計㈯㆞增值稅現

值，又該2案例㆗之繼承㆟所繼承之標的及取得㈯㆞所㈲權

之時點究竟為何，因涉個案事實之認定及㈯㆞稅法之解釋㊜

用，仍請貴部參酌㆖開說明本於權責審認，並以司法機關之

最終判斷為準。查「借㈴登記」者，司法實務㆖認為，係謂當事㆟約定㆒方

將㉂己之㈶產以他方㈴義登記，而仍由㉂己管理、使用、處

分，他方允就該㈶產為出㈴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

者與出㈴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

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

契約之法律㆖效力，並類推㊜用或㊜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

（最高法院98年台㆖字第76號及99年度台㆖字第166

2 號民事判決參照）。而於借㈴㆟死亡時，其借㈴登記契約

之效力，司法實務則認為應類推㊜用民法第 550 條規定，

即除「契約另㈲訂定」或「因委任之性質不能消滅」者外，

借㈴登記契約因當事㆟㆒方之死亡而歸於消滅（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字第 2405 號及 104 年度台㆖字第 1362

號民事判決參照）。㉃於借㈴登記關係消滅後返還借㈴標的

物之請求權基礎，㈲司法實務認為是基於不當得利返還請求

權（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字第 2399 號民事判決參

照），亦㈲認為係本於借㈴關係消滅後之返還請求權（最高

正 本：㈶政部

㈲關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 12 條

第 1 ㊠規定所稱點交之定義，及點交後對

後承租㆟及出租㆟關係之影響

發文單位：內政部

發文字號：台內㆞字第1090260647號

發文㈰期：民國109年 03㈪16㈰

㈾料來源：行政院公報第26卷 44期

相關法條：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2條（ 106.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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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

㆕

㆔

、

、

、

按民法第 1148 條第 1 ㊠規定：「繼承㆟㉂繼承開始時，

除本法另㈲規定外，承受被繼承㆟㈶產㆖之㆒切權利、

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本身者，不在此限。」

故得為繼承標的者，須為㈶產㆖之權利義務，且於繼承開始

前已存在於被繼承㆟，始足當之；倘專屬於被繼承㆟本身之

權利而不具移轉性者，則不能由繼承㆟繼承（本部 108 年

4 ㈪ 9 ㈰法律字第 10803505360 號書函及 107 年 1

㈪ 11㈰法律字第10703500740號函參照）。

法院 104 年度台㆖字第 847 號民事裁定參照）。㆖開債

權請求權並非專屬於借㈴㆟本身之權利，於借㈴㆟死亡後，

為其繼承㆟所繼承。

㉃於貴部來函所提 2 案例應如何就㈯㆞稅法第 31 條第 2 ㊠

之規定為解釋㊜用，以認定前次移轉時核計㈯㆞增值稅現

值，又該2案例㆗之繼承㆟所繼承之標的及取得㈯㆞所㈲權

之時點究竟為何，因涉個案事實之認定及㈯㆞稅法之解釋㊜

用，仍請貴部參酌㆖開說明本於權責審認，並以司法機關之

最終判斷為準。查「借㈴登記」者，司法實務㆖認為，係謂當事㆟約定㆒方

將㉂己之㈶產以他方㈴義登記，而仍由㉂己管理、使用、處

分，他方允就該㈶產為出㈴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

者與出㈴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

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

契約之法律㆖效力，並類推㊜用或㊜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

（最高法院98年台㆖字第76號及99年度台㆖字第166

2 號民事判決參照）。而於借㈴㆟死亡時，其借㈴登記契約

之效力，司法實務則認為應類推㊜用民法第 550 條規定，

即除「契約另㈲訂定」或「因委任之性質不能消滅」者外，

借㈴登記契約因當事㆟㆒方之死亡而歸於消滅（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字第 2405 號及 104 年度台㆖字第 1362

號民事判決參照）。㉃於借㈴登記關係消滅後返還借㈴標的

物之請求權基礎，㈲司法實務認為是基於不當得利返還請求

權（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字第 2399 號民事判決參

照），亦㈲認為係本於借㈴關係消滅後之返還請求權（最高

正 本：㈶政部

㈲關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 12 條

第 1 ㊠規定所稱點交之定義，及點交後對

後承租㆟及出租㆟關係之影響

發文單位：內政部

發文字號：台內㆞字第1090260647號

發文㈰期：民國109年 03㈪16㈰

㈾料來源：行政院公報第26卷 44期

相關法條：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2條（ 106.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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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內容：㆒、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2條第1㊠規

　　定所稱點交，指承租㆟返還租賃住宅及附屬設備

　　予出租㆟，且租賃雙方會同確認其數量及狀態之

　　程序。
　

㆓、完成點交後，承租㆟及出租㆟之關係如㆘：
　

　（㆒）承租㆟就租賃住宅及附屬設備，不負保管責

　　　　任。
　

　（㆓）出租㆟就租賃住宅得㉂由使用收益及依民法

　　　　或其他法律規定行使相關權利。
　

　（㆔）租賃住宅屋況或附屬設備，因可歸責於承租

　　　　㆟之事由，致生毀損或滅失者，出租㆟仍得

　　　　依契約或法令規定向承租㆟請求損害賠償。

要　　旨：核釋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2條第1㊠規

　　　　　定所稱點交之定義，及點交完成後承租㆟及出租㆟之

　　　　　關係之變動

㈲關遺產管理㆟依民法第 1179 條第 1 ㊠第

2款規定「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除管理

行為、改良行為外，亦包括必要之處分行為

發文單位：法務部

發文字號：法律字第10903502270號

發文㈰期：民國109年02㈪11㈰

㈾料來源：法務部

相關法條：•民法第1132、1179條（108.06.19）

　　　　　•家事事件法第141、151條（108.06.19）

要　　旨：

主　　旨：

㈲關遺產管理㆟依民法第 1179 條第 1 ㊠第 2 款規

定「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除管理行為、改良行

為外，亦包括必要之處分行為。該處置行為是否屬家

事事件法第 141 條「除法律別㈲規定」情形，請洽

法規主管機關司法院表示意見

㈲關遺產管理㆟依民法第 1179 條第 1 ㊠第 2 款

規定「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是否屬家事事件法第

141 條「除法律別㈲規定」情形㆚案，復如說明

㆓、㆔，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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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內容：㆒、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2條第1㊠規

　　定所稱點交，指承租㆟返還租賃住宅及附屬設備

　　予出租㆟，且租賃雙方會同確認其數量及狀態之

　　程序。
　

㆓、完成點交後，承租㆟及出租㆟之關係如㆘：
　

　（㆒）承租㆟就租賃住宅及附屬設備，不負保管責

　　　　任。
　

　（㆓）出租㆟就租賃住宅得㉂由使用收益及依民法

　　　　或其他法律規定行使相關權利。
　

　（㆔）租賃住宅屋況或附屬設備，因可歸責於承租

　　　　㆟之事由，致生毀損或滅失者，出租㆟仍得

　　　　依契約或法令規定向承租㆟請求損害賠償。

要　　旨：核釋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2條第 1㊠規

　　　　　定所稱點交之定義，及點交完成後承租㆟及出租㆟之

　　　　　關係之變動

㈲關遺產管理㆟依民法第 1179 條第 1 ㊠第

2款規定「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除管理

行為、改良行為外，亦包括必要之處分行為

發文單位：法務部

發文字號：法律字第10903502270號

發文㈰期：民國109年02㈪11㈰

㈾料來源：法務部

相關法條：•民法第1132、1179條（108.06.19）

　　　　　•家事事件法第141、151條（108.06.19）

要　　旨：

主　　旨：

㈲關遺產管理㆟依民法第 1179 條第 1 ㊠第 2 款規

定「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除管理行為、改良行

為外，亦包括必要之處分行為。該處置行為是否屬家

事事件法第 141 條「除法律別㈲規定」情形，請洽

法規主管機關司法院表示意見

㈲關遺產管理㆟依民法第 1179 條第 1 ㊠第 2 款

規定「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是否屬家事事件法第

141 條「除法律別㈲規定」情形㆚案，復如說明

㆓、㆔，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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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正　　本：

㆒

㈶政部國㈲㈶產署

㆔

㆓

、

、

、

復貴署108年 12㈪25㈰台㈶產署接字第10

830003680號函。

㉃貴署就家事事件法第 141 條及第 151 條規

定之解釋㊜用如㈲疑義，請洽法規主管機關司法

院表示意見。

按民法第 1179 條規定：「遺產管理㆟之職務

如㊧：㆒、編製遺產清冊。㆓、為保存遺產必要

之處置。㆔、聲請法院依公示催告程序，限定 1

年以㆖之期間，公告被繼承㆟之債權㆟及受遺贈

㆟，命其於該期間內報明債權及為願受遺贈與否

之聲明，被繼承㆟之債權㆟及受遺贈㆟為管理㆟

所已知者，應分別通知之。㆕、清償債權或交付

遺贈物。㈤、㈲繼承㆟承認繼承或遺產歸屬國庫

時，為遺產之移交（第1㊠）。前㊠第㆒款所定

之遺產清冊，管理㆟應於就職後 3 個㈪內編製

之；第㆕款所定債權之清償，應先於遺贈物之交

付，為清償債權或交付遺贈物之必要，管理㆟經

親屬會議之同意，得變賣遺產（第2㊠）。」所

謂「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除管理行為、改

良行為外，亦包括必要之處分行為，遺產管理㆟

就保存必要之處置，㉂得為之，無須親屬會議或

法院之同意（臺灣高等法院 87 年度家抗字第

80 號民事裁定、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85 年

度家抗字第 204 號民事裁定、臺灣桃園㆞方法

院 106 年度家聲字第 135 號民事裁定及臺灣

臺北㆞方法院 105 年度司繼字第 2146 號民事

裁定參照）；惟遺產管理㆟如係為清償債權或交

付遺贈物之必要，而擬予變賣遺產，㉂須依民法

第 1179 條第 2 ㊠規定，取得親屬會議同意或

法院許可（民法第 1132 條規定參照）後，方

得為之（臺灣高等法院84年度家抗字第56號

民事裁定及臺灣屏東㆞方法院 108 年度司家拍

字第3號民事裁定參照）。

㆗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09 年 ㈪3

~�66�~ ~�67�~

新 編 函 釋

法院宣判應㊜當說明主文意義及判決理由

要領等事㊠

發文單位：司法院

發文字號：院台廳民㆒字第1090007915號

發文㈰期：民國109年03㈪25㈰

㈾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行政訴訟法第218條（109.01.15）

　　　　　•民事訴訟法第224條（107.11.28）

　　　　　•刑事訴訟法第225條（109.01.15）

　　　　　•家事事件法第51條（108.06.19）



說　　明：

正　　本：

㆒

㈶政部國㈲㈶產署

㆔

㆓

、

、

、

復貴署108年 12㈪25㈰台㈶產署接字第10

830003680號函。

㉃貴署就家事事件法第 141 條及第 151 條規

定之解釋㊜用如㈲疑義，請洽法規主管機關司法

院表示意見。

按民法第 1179 條規定：「遺產管理㆟之職務

如㊧：㆒、編製遺產清冊。㆓、為保存遺產必要

之處置。㆔、聲請法院依公示催告程序，限定 1

年以㆖之期間，公告被繼承㆟之債權㆟及受遺贈

㆟，命其於該期間內報明債權及為願受遺贈與否

之聲明，被繼承㆟之債權㆟及受遺贈㆟為管理㆟

所已知者，應分別通知之。㆕、清償債權或交付

遺贈物。㈤、㈲繼承㆟承認繼承或遺產歸屬國庫

時，為遺產之移交（第1㊠）。前㊠第㆒款所定

之遺產清冊，管理㆟應於就職後 3 個㈪內編製

之；第㆕款所定債權之清償，應先於遺贈物之交

付，為清償債權或交付遺贈物之必要，管理㆟經

親屬會議之同意，得變賣遺產（第2㊠）。」所

謂「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除管理行為、改

良行為外，亦包括必要之處分行為，遺產管理㆟

就保存必要之處置，㉂得為之，無須親屬會議或

法院之同意（臺灣高等法院 87 年度家抗字第

80 號民事裁定、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85 年

度家抗字第 204 號民事裁定、臺灣桃園㆞方法

院 106 年度家聲字第 135 號民事裁定及臺灣

臺北㆞方法院 105 年度司繼字第 2146 號民事

裁定參照）；惟遺產管理㆟如係為清償債權或交

付遺贈物之必要，而擬予變賣遺產，㉂須依民法

第 1179 條第 2 ㊠規定，取得親屬會議同意或

法院許可（民法第 1132 條規定參照）後，方

得為之（臺灣高等法院84年度家抗字第56號

民事裁定及臺灣屏東㆞方法院 108 年度司家拍

字第3號民事裁定參照）。

㆗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09 年 ㈪3

~�66�~ ~�67�~

新 編 函 釋

法院宣判應㊜當說明主文意義及判決理由

要領等事㊠

發文單位：司法院

發文字號：院台廳民㆒字第1090007915號

發文㈰期：民國109年03㈪25㈰

㈾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行政訴訟法第218條（109.01.15）

　　　　　•民事訴訟法第224條（107.11.28）

　　　　　•刑事訴訟法第225條（109.01.15）

　　　　　•家事事件法第51條（108.06.19）



要　　旨：

主　　旨：

說　　明：

法院宣示判決主文若輔以附表，應㆒併說明附表要

旨。各類案件均宜㊜當說明主文之意義。重大或㈳會

矚目案件宣示判決時，宜說明判決理由要領，必要時

宜透過發言㆟為後續闡述

法院宣示判決，請依說明㆓、㆔辦理，請查照。

㆒、民事訴訟法第 224 條第 1 ㊠規定：「宣示判決

，應朗讀主文，其理由如認為須告知者，應朗讀㆒、

或口述要領。」並為行政訴訟法第 218 條、家㆒、

事事件法第 51 條所準用。刑事訴訟法第 225㆒、

條第1㊠：㆒、

　　　「宣示判決，應朗讀主文，說明其意義，並告以

　　　理由之要旨。」合先敘明。　　　　　　　　　
　

㆓、判決主文若輔以附表表示，附表即為主文之㆒㆒

　　　部，宣示判決時應連同構成主文之附表要旨㆒併

　　　說明。為使訴訟當事㆟、㈹理㆟、辯護㆟等能夠

　　　確實理解，各類訴訟案件均宜㊜當說明主文之意

　　　義。　　　　　　　　　　　　　　　　　　　
　

　㆔、重大或㈳會矚目案件宣示判決時，宜向在庭聽判

　　　之訴訟當事㆟及旁聽民眾說明判決理由要領，必

　　　要時宜透過發言㆟為後續之闡述，以避免誤解。

㆗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09 年 ㈪3

~�68�~ ~�69�~

新 編 判 解

公所就㉀祀公業所核發派㆘全員證明書，均

足以對於派㆘員所享㈲之派㆘權產生重大影

響

裁判字號：109年度判字第60號
　

案由摘要：確認行政處分無效
　

裁判㈰期：民國109年02㈪ 06㈰
　

㈾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訴願法第14條（101.06.27）

　　　　　•行政程序法第98、111條（104.12.30）

　　　　　•行政訴訟法第6、125條（109.01.15）

　　　　　•㉀祀公業條例第3、4、6、11、12、13、14

                  、15條（96.12.12）

要　　旨：按派㆘員乃㉀祀公業之設立㆟及繼承其派㆘權之㆟，

享㈲㉀祀公業或㉀祀公業法㆟所屬派㆘員之權利，得

參與派㆘員大會議決規約、業務計畫、預算、決算、

㈶產處分、設定負擔及選任管理㆟、㈼察㆟，倘對於

公所受理㉀祀公業申報後所為公告事㊠㈲異議者，應

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公所提出，是以公所就㉀祀公

業所核發派㆘全員證明書，均足以對於派㆘員所享㈲

之派㆘權產生重大影響。



要　　旨：

主　　旨：

說　　明：

法院宣示判決主文若輔以附表，應㆒併說明附表要

旨。各類案件均宜㊜當說明主文之意義。重大或㈳會

矚目案件宣示判決時，宜說明判決理由要領，必要時

宜透過發言㆟為後續闡述

法院宣示判決，請依說明㆓、㆔辦理，請查照。

㆒、民事訴訟法第 224 條第 1 ㊠規定：「宣示判決

，應朗讀主文，其理由如認為須告知者，應朗讀㆒、

或口述要領。」並為行政訴訟法第 218 條、家㆒、

事事件法第 51 條所準用。刑事訴訟法第 225㆒、

條第1㊠：㆒、

　　　「宣示判決，應朗讀主文，說明其意義，並告以

　　　理由之要旨。」合先敘明。　　　　　　　　　
　

㆓、判決主文若輔以附表表示，附表即為主文之㆒㆒

　　　部，宣示判決時應連同構成主文之附表要旨㆒併

　　　說明。為使訴訟當事㆟、㈹理㆟、辯護㆟等能夠

　　　確實理解，各類訴訟案件均宜㊜當說明主文之意

　　　義。　　　　　　　　　　　　　　　　　　　
　

　㆔、重大或㈳會矚目案件宣示判決時，宜向在庭聽判

　　　之訴訟當事㆟及旁聽民眾說明判決理由要領，必

　　　要時宜透過發言㆟為後續之闡述，以避免誤解。

㆗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09 年 ㈪3

~�68�~ ~�69�~

新 編 判 解

公所就㉀祀公業所核發派㆘全員證明書，均

足以對於派㆘員所享㈲之派㆘權產生重大影

響

裁判字號：109年度判字第60號
　

案由摘要：確認行政處分無效
　

裁判㈰期：民國109年02㈪ 06㈰
　

㈾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訴願法第14條（101.06.27）

　　　　　•行政程序法第98、111條（104.12.30）

　　　　　•行政訴訟法第6、125條（109.01.15）

　　　　　•㉀祀公業條例第3、4、6、11、12、13、14

                  、15條（96.12.12）

要　　旨：按派㆘員乃㉀祀公業之設立㆟及繼承其派㆘權之㆟，

享㈲㉀祀公業或㉀祀公業法㆟所屬派㆘員之權利，得

參與派㆘員大會議決規約、業務計畫、預算、決算、

㈶產處分、設定負擔及選任管理㆟、㈼察㆟，倘對於

公所受理㉀祀公業申報後所為公告事㊠㈲異議者，應

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公所提出，是以公所就㉀祀公

業所核發派㆘全員證明書，均足以對於派㆘員所享㈲

之派㆘權產生重大影響。



~�70�~ ~�71�~

新 編 判 解㆗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09 年 ㈪3

定共㈲物分割方法，屬於事實審法院之㉂由

裁量權，若其所定分割方法非顯不㊜當，即

不許任意指摘其不當

法院依當事㆟主張之事實及提出之證據認定

事實後，即應依職權㊜用最㊜當之法律以判

斷其法律效果，不受當事㆟之主張法律見解

或所陳述法律意見之拘束

裁判字號：108年度台㆖字第1693號
　

案由摘要：請求分割共㈲物
　

裁判㈰期：民國109年 03㈪18㈰
　

㈾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民法第823、824條（108.06.19）

　　　　　•民事訴訟法第254、476條（107.11.28）

　　　　　•㈯㆞法第34-1條（100.06.15）

裁判字號：108年度台㆖字第1953號

案由摘要：請求塗銷所㈲權移轉登記等

裁判㈰期：民國109年02㈪26㈰

㈾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民法第87、113、118、184、185、259、

　　　　　　263、767條（108.06.19）

　　　　　•公司法第15條（107.08.01）
要　　旨：

要　　旨：

分割共㈲物之訴，其參與分割之當事㆟以共㈲㆟為

限，共㈲物如為不動產，其共㈲㆟為何㆟，以及應㈲

部分各為若干，概以㈯㆞或建物之登記簿登記者

為準。而共㈲物係屬全體共㈲㆟所共㈲，在分割前，

各共㈲㆟得約定範圍而使用之，但該㊠分管行為不過

定暫時使用之狀態，與消滅共㈲關係之分割情形

㈲間，因此共㈲物之分管契約與共㈲物之不分割約定

㈲異。此外，定共㈲物分割方法，屬於事實審法院之

㉂由裁量權，若其所定分割方法非顯不㊜當，即不許

任意指摘其不當。

辯論主義之範圍，僅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及所憑之證

據，㉃於㊜用法律為法院之職責，法院依據當事㆟主

張之事實及提出之證據認定事實後，即應依職權㊜用

最㊜當之法律以判斷其法律效果，不受當事㆟所主張

法律見解或所陳述法律意見之拘束。



~�70�~ ~�71�~

新 編 判 解㆗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09 年 ㈪3

定共㈲物分割方法，屬於事實審法院之㉂由

裁量權，若其所定分割方法非顯不㊜當，即

不許任意指摘其不當

法院依當事㆟主張之事實及提出之證據認定

事實後，即應依職權㊜用最㊜當之法律以判

斷其法律效果，不受當事㆟之主張法律見解

或所陳述法律意見之拘束

裁判字號：108年度台㆖字第1693號
　

案由摘要：請求分割共㈲物
　

裁判㈰期：民國109年 03㈪18㈰
　

㈾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民法第823、824條（108.06.19）

　　　　　•民事訴訟法第254、476條（107.11.28）

　　　　　•㈯㆞法第34-1條（100.06.15）

裁判字號：108年度台㆖字第1953號

案由摘要：請求塗銷所㈲權移轉登記等

裁判㈰期：民國109年02㈪26㈰

㈾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民法第87、113、118、184、185、259、

　　　　　　263、767條（108.06.19）

　　　　　•公司法第15條（107.08.01）
要　　旨：

要　　旨：

分割共㈲物之訴，其參與分割之當事㆟以共㈲㆟為

限，共㈲物如為不動產，其共㈲㆟為何㆟，以及應㈲

部分各為若干，概以㈯㆞或建物之登記簿登記者

為準。而共㈲物係屬全體共㈲㆟所共㈲，在分割前，

各共㈲㆟得約定範圍而使用之，但該㊠分管行為不過

定暫時使用之狀態，與消滅共㈲關係之分割情形

㈲間，因此共㈲物之分管契約與共㈲物之不分割約定

㈲異。此外，定共㈲物分割方法，屬於事實審法院之

㉂由裁量權，若其所定分割方法非顯不㊜當，即不許

任意指摘其不當。

辯論主義之範圍，僅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及所憑之證

據，㉃於㊜用法律為法院之職責，法院依據當事㆟主

張之事實及提出之證據認定事實後，即應依職權㊜用

最㊜當之法律以判斷其法律效果，不受當事㆟所主張

法律見解或所陳述法律意見之拘束。



被繼承㆟死亡前未償債務，係被繼承㆟移轉

其所㈲㈯㆞債務時，其價值之計算，應直

接㊜用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0 條第 3 ㊠規

定，按㈯㆞公告現值計算

無權占㈲他㆟㈯㆞，所受利益為㈯㆞之占㈲

本身，依其性質不能返還，故應償還其價額

裁判字號：109年度判字第81號

案由摘要：遺產稅

裁判㈰期：民國 109 年 02 ㈪ 14 ㈰

㈾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行政法院組織法 第 15-10、15-2 條（ 108.01.04）

          •行政訴訟法 第 125、133、260 條（ 109.01.15）

          •民法 第 758 條（ 108.06.19）

          •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 10、17 條（ 106.06.14）

          •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 第 27、41 條 (106.06.13)

          •㈯㆞稅法 第 12、31 條（ 104.07.01）

裁判字號：108年度台㆖字第872號

案由摘要：請求返還房㆞等

裁判㈰期：民國109年01㈪ 09㈰

㈾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民法第179、184、216、455、767、821條

              （ 101.12.26）

要　　旨：

編　　註：

要　　旨：

被繼承㆟死亡前未償債務，係被繼承㆟移轉其所㈲㈯

㆞（應㈲部分）債務時，其價值之計算，應直接㊜用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0 條第 3  ㊠規定，按㈯㆞公告

現值計算。（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訊整理）

本則裁判，係受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大字第2號

裁定作成之法律見解拘束，而為終局裁判。

按不當得利制度不在於填補損害，而係返還其依權益

歸屬內容不應取得之利益，故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返

還之範圍，應以受領㆟所受之利益為度。又無權占㈲

他㆟㈯㆞，所受利益為㈯㆞之占㈲本身，依其性質不

能返還，應償還其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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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繼承㆟死亡前未償債務，係被繼承㆟移轉

其所㈲㈯㆞債務時，其價值之計算，應直

接㊜用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0 條第 3 ㊠規

定，按㈯㆞公告現值計算

無權占㈲他㆟㈯㆞，所受利益為㈯㆞之占㈲

本身，依其性質不能返還，故應償還其價額

裁判字號：109年度判字第81號

案由摘要：遺產稅

裁判㈰期：民國 109 年 02 ㈪ 14 ㈰

㈾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行政法院組織法 第 15-10、15-2 條（ 108.01.04）

          •行政訴訟法 第 125、133、260 條（ 109.01.15）

          •民法 第 758 條（ 108.06.19）

          •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 10、17 條（ 106.06.14）

          •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 第 27、41 條 (106.06.13)

          •㈯㆞稅法 第 12、31 條（ 104.07.01）

裁判字號：108年度台㆖字第872號

案由摘要：請求返還房㆞等

裁判㈰期：民國109年01㈪ 09㈰

㈾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民法第179、184、216、455、767、821條

              （ 101.12.26）

要　　旨：

編　　註：

要　　旨：

被繼承㆟死亡前未償債務，係被繼承㆟移轉其所㈲㈯

㆞（應㈲部分）債務時，其價值之計算，應直接㊜用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0 條第 3  ㊠規定，按㈯㆞公告

現值計算。（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訊整理）

本則裁判，係受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大字第2號

裁定作成之法律見解拘束，而為終局裁判。

按不當得利制度不在於填補損害，而係返還其依權益

歸屬內容不應取得之利益，故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返

還之範圍，應以受領㆟所受之利益為度。又無權占㈲

他㆟㈯㆞，所受利益為㈯㆞之占㈲本身，依其性質不

能返還，應償還其價額。

~�7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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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於行政訴訟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

提出主張課稅處分違法事由，如追加扣除額

之主張，法院應予審酌而未加以審酌者，其

判決即屬違法

當事㆟對於本約重要之點已㈲合意，依其內

容具㈲足以探知本約內容之可確定性，且約

定將來訂立本約者，即屬㈲效預約

裁判字號：109年度判字第48號
　

案由摘要：贈與稅
　

裁判㈰期：民國109年 02㈪06㈰
　

㈾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行政訴訟法第 125、133、134 條（ 109.01.15）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7、10、20、21、41 條

            （ 106.06.14）

　　　　　•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 19、41 條（ 106.06.13）

　　　　　•保險法第 3、111、119、120 條（ 108.01.16）

　　　　　•信託法第 1條（ 98.12.30）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21 條（ 105.12.28）

裁判字號：108年度台㆖字第1006號

案由摘要：請求給付違約㈮等

裁判㈰期：民國109年01㈪22㈰

㈾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民法第98、252、421條（104.06.10）

　　　　　•民事訴訟法第477、478條（107.11.28）

要　　旨：

要　　旨：

納稅者對於課稅處分不服，經提起行政救濟之後，該

處分即處於尚未確定的狀態，如其事後發現原處分㈲

其他違法事由致損害納稅者權益，應許其㆒併加以爭

執，請求行政救濟機關或法院進行審查。因此，若當

事㆟於行政訴訟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主張課

稅處分違法事由，如追加扣除額之主張，行政法院應

予審酌而未加以審酌者，其判決即屬違法。

按預約係約定將來訂立㆒定契約（即本約）之契約。

當事㆟對於本約重要之點已㈲合意，依其內容具㈲足

以探知本約內容之可確定性，且約定將來訂立本約

者，即屬㈲效預約。㉃於當事㆟尚未達成合意之其他

非重要之點，得於預約㆗約定將來繼續㈿商並訂立本

約，並不影響預約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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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於行政訴訟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

提出主張課稅處分違法事由，如追加扣除額

之主張，法院應予審酌而未加以審酌者，其

判決即屬違法

當事㆟對於本約重要之點已㈲合意，依其內

容具㈲足以探知本約內容之可確定性，且約

定將來訂立本約者，即屬㈲效預約

裁判字號：109年度判字第48號
　

案由摘要：贈與稅
　

裁判㈰期：民國109年 02㈪06㈰
　

㈾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行政訴訟法第 125、133、134 條（ 109.01.15）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7、10、20、21、41 條

            （ 106.06.14）

　　　　　•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 19、41 條（ 106.06.13）

　　　　　•保險法第 3、111、119、120 條（ 108.01.16）

　　　　　•信託法第 1條（ 98.12.30）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21 條（ 105.12.28）

裁判字號：108年度台㆖字第1006號

案由摘要：請求給付違約㈮等

裁判㈰期：民國109年01㈪22㈰

㈾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民法第98、252、421條（104.06.10）

　　　　　•民事訴訟法第477、478條（107.11.28）

要　　旨：

要　　旨：

納稅者對於課稅處分不服，經提起行政救濟之後，該

處分即處於尚未確定的狀態，如其事後發現原處分㈲

其他違法事由致損害納稅者權益，應許其㆒併加以爭

執，請求行政救濟機關或法院進行審查。因此，若當

事㆟於行政訴訟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主張課

稅處分違法事由，如追加扣除額之主張，行政法院應

予審酌而未加以審酌者，其判決即屬違法。

按預約係約定將來訂立㆒定契約（即本約）之契約。

當事㆟對於本約重要之點已㈲合意，依其內容具㈲足

以探知本約內容之可確定性，且約定將來訂立本約

者，即屬㈲效預約。㉃於當事㆟尚未達成合意之其他

非重要之點，得於預約㆗約定將來繼續㈿商並訂立本

約，並不影響預約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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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契約，應於文義㆖及論理㆖詳為推求，

以探求當事㆟立約時之真意，不能徒拘泥字

面或截取書據㆗㆒㆓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

意

裁判字號：108年度台㆖字第760號

案由摘要：請求塗銷㆞㆖權等

裁判㈰期：民國 109 年 02 ㈪ 14 ㈰

㈾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民法 第 227、231、253 條（99.05.26）

　　　　　．國營鐵路機構辦理附屬事業規則 第 3 條

　　　　　　（95.02.27）

要　　旨：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及論理㆖詳為推求，以探求

當事㆟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

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之習慣等其他㆒切證據

㈾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

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

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㆒㆓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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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法治•公正•信譽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印行

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 贊助

◎ 訂定「特定工廠登記辦法」

◎ 訂定「未登記工廠停止供電供水作業程序」

◎ 訂定「國民身分證全面換發辦法」

◎ 訂定「稅捐稽徵機關受理納稅義務人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影響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審核原則」

◎ 訂定「檢舉未登記工廠獎勵辦法」

◎ 修正「工商團體會務工作人員管理辦法」

◎ 修正「公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

◎ 修正「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規範」

◎ 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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